% TR A
FRE R I 4

+

LHERY S FRAT
112# & ¥ § 5 %295
2P BEABOOMOOHNBOO00% 2

S
L PR EET
lg: E’ﬂ;

4
R
T

s W
RN
2
™
I
HH

e
s

|3 T ARG REFIFTEEE > ARFIESELY 1P 775

S KR AdeT

B <

—_—

EJL’ P\P’%$§‘?—' °
e rd R R

2

AR g

EA- P

'ﬂ_

nx\

S A WTH{“EpHH§33<i¥$§H&

nﬁkﬁa@ﬁ“ BE v ¥ EM G BAEA € 2 TR
%%H{im,iéiﬁﬂﬁlw'Wﬂ@%%i%iﬁﬁ
ABEE I RIER S FFMEISAES
”;‘W2&+.ih.\ﬁidvm§\>%%
-~ #AA 2 - F2 g EATFE B E
EFA TR /f] s T iREREFIEIRITE R S
FHG-RER A F1260E L T H B -
WHRHGR, F > g AR - GRRFYL - RAG F
&1%%%%6*’%%ﬁ§~%%iﬁ’ﬁ%?%ﬁﬂ’
PRI REENFIE B A RAEGZRTREY H
BEFFRAFIINE  RFIXFHITF

-~

1



R & 1Rk 31':,’550&7%?111 ﬂlOQﬁﬁ%%fr@éﬂi
o 1002 LB En s 1 Tl iE‘L - RN A E N
be L EIE P g@;q;l? , fz‘z‘;?ftké 7|5 W EE 0 T4
Y 16%3FE > FZRE TR IFZITE 0 RA A &
B ¥ B4R %Aﬁﬁm"éﬁ«iﬁ%¢txﬁx
SR o

BRER2E D AEYF ) T E AT ()2 ~ 1 F
JpHFLFL TR EE LA s RIF A RYE P
P a3t ! PR UREARFFESNLEAEE S 2R H
BiER ERZETHEEDE2 o F A2 F36E  FaE -
Y EFop LAY - B Sl - pRRAR o FA
EHITHE L P IR REBZ L AP &P S FE 2 A
RSN § LR S -SIREC) NN RS S e
B LA EsrE 2B RL P~ F 2L iR e 2 iRERE
BN RN DY BEARE - FARZS
BiF - FIFR - E AR E BT F T THES FEE
X llekf'ﬂﬁillé\'! FﬁPF"*P 1 FS 2B MRS d P oL

LR
. FE

WM T2 o 1 G EARRFLE
T@ﬁi%)%miiﬁ%iﬁ
FLEER IR - A S HA @A il
S E o RAEBEAD IFTRE S S e e AjE 5T
ﬁ%wééﬁé’EF?%RW?Li%iﬁWﬁwi°Eﬂ%i
TR 2 P K

¥ F %’337%,1‘\ P BB S TR A B F R S 20
%?3%‘«%&7’@ a ?}@_fg ; féi%{t’iﬁi’ ‘“'13;3, g N N GRNG 3

i
&.

ﬁﬂiiﬁ#%ﬁiﬁﬁﬁi°§' |£¢¢ﬂw%13ﬁﬂn$‘
Jedite b s 2Pt & 0 FRNHF R F2EEIHRATLAT



.[J}%‘ro
N S EIFT103416” 11p A+ F#&iEx 5103307067005
SELE s B EP AL TE L2 B RS s Tl bR
iﬁﬁﬁﬂpWJWm&a7ﬁw*M?’ﬁ%1#oﬁ@
a R T A KL 55‘5%4‘: AP S iﬁ)”ﬁ$bbf‘ﬁ-¢j - F: ¥ 201%
=’Av3frJ\*~FL'LL TIEE o At RE R KETLBEF T
ﬁﬁ‘%%%& TEEZ2TRE RELRBLIFVLEH
IFHPRERINZ 77 AEF S TH NG FRALE
ENFRERIET AT S ARFE A GAEL A
i%zﬁio
s AN ARIDEFCRIRFEGE ) RE2EHFTREFEER
(6> 2v106227 10P R3] > M B EFBO) g ifcdipd B
s XA % ;_f—éfs]}'{}i;f,v\j P E AR EREEE
LA T R 2 10T£50 220 A - 2R ”J”?é
T2 ¥ RRESLET e RP  RLEEE ERO
PP RS AR BT S S
TR JE NG EERCEIHEIT o
(- DA 2 106 & 7 os B@ b1 F 5374 % (7 k)2, 471
s A R AR T 53,4327 > 10T B E O B R
Bebe1 F 52,5457 & 0 @ e RS iE 1 F 53,636 o
E N
(Z)R4&>106#27 10p 3R] > - B P2 Y B> 3 L7
FoE T BRI FTR300 8 R R AR B R D
FoR£2" aB R 19p 2 BLHH2 1 F  ER
1,565 (2,471 ~x19= +30% ) ~ dxdk4e 62,174~ (3, 432
Ax19%x:30% ) o AL e B2 A F LR AL328
FoAc 4565 > 2 B 20 1 F L BRI, 2871,
H56b~ —328 ) ~ JrF A 1, T18~ (2,174~ —456~) » 106
QN W B AL AL T AR 2,955+ (1,237~ +
1, 718 )
()R £106£37 6p ~7p ~8p ~9p ~10p ~13p =¥ 13

i

f: 4
"

NN\

-



B 5 3k Frdr k6% - 10637 4p ~5p ~11p -~
12p 189 195 ~ 25 ~26P & B AREP ’we-@&*HS
PR ERACELATI A S oA 38,4327 > A 2 B
3 a ;%'”* : iﬁé%wfl 3947 ~ e P A 1,938~ » A2 ‘*H
OR3P AF ERAKEL0TT(2,4T1~—1,394~) ~

te 1,494 (3,432~ —1,938~) > 106% 3" & % 4&@% kd
Pohe b1l FTAFE 32,571~ (1, 07T~ 41,494 %) -

(Qf)},‘—a"%"‘;/\l()’?_&Bg 2251&;}3— ‘ ’#*‘-ﬂ}té\' 4 Jf;ﬁ—ﬂs 1/%; s A ,ig

-ﬁ’WAE@*WA%mmua%%ﬁﬁL%%&pﬁ#?’
5" B AEE21P AL BEHDY 2 F L E B AR,
7827 (2,54bx21 = +30= ) ~ Y44 2,475~ (3, b3b~x21
230X ) o BA S B 1 F @R B5I0R - ek A
08~ » 4 %7 &5 1 F 1 B4 1,272~ (1,782~
—5107~) ~ Jz k4 %1, 767~ (3,535~ —T08~) » 107#5 "
B AL E e A T AR 33,039~ (1,272~ +1, T67
) e

I3 FAFE 318,566 (2,955~ +2,571~ +3,039~) -
FRZEABEF IS AR E R T F TS @
B e B2 R ENADEP 1 FEH 2 kMR
Mood ¢k d E R T2 o L ERR R LR D AP
FEARZ(UTHAEMNZ) e L2 FERTGTTL o F 1

B ®3E - F 1 EERIART - R~ H A
QS A Al JF,Z » B f}ff};}if\p P L TR 0 2 s e
oo 1A 50k B E T]?“J.;;— B~ R
Qx’;jﬁalf)\iLlf,x’a‘r"?i?}v}f’f$°*f:f iﬁg(%

S F IR uBTEYY 14p S 8TH %v
‘%éﬁ-aum»%# #ﬁ%c%’ﬁ¥l?hﬂ%%£@zﬁﬁ
o EFE R L M Rwa g S By Fl1 (T
BE 2 B MBI FRE - I TH1F23E 0 F
EFRTAIRTF M o F 54 ‘rﬁﬁ(}i}—lOSﬂG’J 1p a7 § iz
F % 1033070670053 = ~ % (™ )JE:},Q RIS J R &

\_.\



e
T&E

+>
-_—
~
S
a~
()
w3
p4
T
p: -

K & ”}5 ] ggzﬁmy ]wr?rr )
“@l?°§@%i%£ﬁ%£%%*é¢%%1~~ 1
4B

**5:: =1

NEA By NS
f;ﬁﬂ:ﬂ\/z‘g )i i
¥ mF a§‘\‘é‘

“?“

= 'm}& _'7'\:

R
‘:mk— ™

(- )&ﬁ;'* 106ﬁaE Bt e b s 21,003~ (3,009~/3
P) o 0TERE D RE2eEE 51,003~ (3,159~/31k
A ) v & H kP o
(= )R£>106&3% 6p ~Tp ~8p ~9p ~10p ~13P &% 13
BARR % 3E L6 - 106837 4p ~5p ~11p »
12p ~18p ~19p ~25P ~26P = b k&P » A5 H &3
B RE3t107#4 " ",ff}ljﬁaffi o AFHBFE I RE
10637 2 107#47 > gy BET 28005 o
(3)6@*\11@’ FRECFT B TETY 28 P A i F 5 59715300 14
Y TEE R S RS A
EY G KFEFLENL-FHEp AL ES - p
Ae s BRI FE(Z B )AGE REE P PR
(z FrFyge Fjl»?ﬂ%)\i\}*}vﬁ;’r$ éw{q}g«%Aﬁ”‘&“
FRiriis ) o P HRIIAGE CRBEF B P FHEL P
BE VY 2pREERTIPS= E'*”?%E’ TAREFT P2
R R 2P EERTH R 2P TR TP R
- F PR EE Y BREE Y ALK T
FEINPERZ P RLFR2PEERT P HE
o IARERETRE106E3 281 FTAEEL 003~(, 300
9~ /3% % )~ 107T#4" 291 F L %p1,053~ (3,159~ /3

P e

(Vﬁ}F"i‘?” ™ AFE 2,056~ (1,003~ +1,053=~) >
F16%I K& 52,179(2, 056x1.06) -

““ﬁ%éﬁ BoOES ié‘”%ahpﬁ':}g%‘lflﬁaf@
AR S FHAT  FEE TR S RP s )



TRLH S REZHE IR LA 4‘3;#714

E =
%ﬁﬁ%%o%tgwﬁmm%if

\“'H\
L
¥
(ﬂi
\.\'—)‘;\
E
i
o §
T
i
4

£ ~ 'iﬁ% !ﬁ ~ A 11)3% 4> 5 ’«Hiﬁﬁv q‘iﬁéﬁ H 2t
Hﬁi’ ...... %o M1 ggﬁ;ﬁ E (T Fs??f/ B3
&>%w+: %H?V“%@é?*ﬁﬁgﬁéiTﬂ&
ﬁ’ﬁ%f FRZ 2R TRBFIREF &4 > 2@ 2
_\i@% T 0 T N eesees goggﬁwﬁMg:giﬁé
. "

& 8 J,F%'”\*’Au\i% o m}z}‘“‘ %14 ﬁ g(?’r’ %’@%")8 #2
CF - F 51032028 B F R AL Y C iE R
PdpF A Fa v kT ?U’?ﬁ’”' 2} él?

P SRR EAF I I H2
e R ZAL IR ERZEFHEEEHL o é“’

FRALRB AT LA T4 M fa g7z

pEy & THB Ee L2 5F18e Bk ey N2
?%EJ v Tzt pEe.... FRE AR RERE TEF
B RERBIT A BRE LT S F T Fa L
FPm F o X o TH ke THBERLELEFRLE ) -
o LRAP Y R L RApTREEAR 2 b (TR B
LR T 0 2Ry R BARY 1 T iva £E
WP UL FL Lw e B LR RAEP U
FouFEE e FA(TDE¥$ - 3 $103055 & p 4
g Gy 1 E R p A F o By Fl1iva EEL
R 0 R E R AR - ES 2 HTES AR S LR
ToRBIFTEE RELABRL 2T PREGET P RE
e B3 L a BELPEET o HoE st
Rid=S g piha gl e I REIRBETHZ T



PREEZ G R BT ARZTRT2Z 1T TR
,_ﬁd’\ﬁu-kmj AEHRBO%TRE - AP METHELERE
H A B AT (TR 1S ?*’ﬁ$ P ERG Gk & TR
ééﬂ% L F TR ERER ﬁ$’iwﬁﬁ?u
F1EXIFLP A F o B ﬂw em ¥ 2 R
Yy p d PFARARE AL 2 105 21098 FF > Tt 4 2
BAELE AN LT HRBEY IO RE > EFE Y 1 F% A
B > AR 3109-97 2 G BT P £ 2 Hrrp g5~ 1

PO RBY 1653 KE > S AL AIRAREHFLEHLFTA

RS R2e 23 es docftdr P S0 K2R
3 » L F T RBF 1600 RE > FAFE NG LA
?5'#E“,ﬁ‘fif§"i o & A106#2% 16 FR 2 1 F RS 35,97
8~ [30,075~(~%)+5903~ (et 1 T2 E R4 Y
W:FF@.‘F‘J‘)] » R106EF T F 1R E T EIF A KL

5 %02 %29%36,300~ > A2 10627 267 F x4 139K

EE14iE= " BRI 6% 18Kk 4 52,178+ (36, 300~
x6%) > v 106E 27 267 ¥ F L F 165 Tkg A Y

(= )106%27% 1,818~ (30,300~x6%) » &3+ &2" & 1 6% ik
& % 360~(2,178~—1818~)

(=)106& 3" 1, 818(30, 300x6%) > #&e#7 3" ¥ 1 6% I k4 53
60~(2,178~—1,818=~) -

(=)106#472 1,908~ (31,800x6%) > #k 7 &47? ¥ 1 6%k &
52707~ (2,178~ —1,908~) -

(= )106#57 1,908(31, 800x6%) » e+ &4 ¥ 1 6% 3k & 52
70~ (2,178~ —1,908~) -

(Z)106#67% 2,088~ (34,800x6%) > ##7 &6 ¥ 1 6%k &
5907 (2,178=~—2,088~) -

()7 d 2 EF16%3KkE- 51,300~ (360~(2* )+3
60~ (3" +270~(4"* )+270~(5* )+90~(6"* )]

(Z)F 8 RAI0TE2Y 2 ¥ B RHFF 5iE 538,200~ » A

(ﬂd\

o

e |

:H>



2B 3 E AP 00020 BFE 5458 R 1 5 L
QX A B HW ko A u 50 1P 28,561~(FF) 27 5P
3,009~ (2 k&) ~27 5P 27,569~ L 2L (T3 ¥ pf & 1

HFrefE &) ~226p 2,471~ (& % 5% “Pawé%
T6P 3,432 (& B AT W B F) 0
392,611~ > &107T#F * ¥ 13k & ? ;rfgzgm
%102 %51%101,100~ > A& 107# 27 Bk Hr2 6%%
& %6,066~(101,1007x6%) > 107%27% 32 ""a‘ft%.\
6% 3 ik & 52,2927~ (38,2007~x6%) > 107T#27? &7 £ 2 ¥
1 6%F k& ]33, 77147 (6,066~ —2,292~) -

(M) F3]6%3 k& £57 835,124~ (1,350~ +3,T74=) -

S A3 T AR %I k& L FE 15,8687 (8,566 +2, 17
97~ +5,124~) « & B )L K E LG F15 868~
O n g d L g

e AR FRFL g L

- A EHREAE

(=D)R+p106#27 10p EBAAL - BA L 1 7L (gdl) » &
{s l.t%kﬁ 2107T&#5%221p -

(Z OBk e B R2106E27 ~ 10637 ~107&5H? 2. § %

£ v]i:b&c L2 RAF 0 Ao R T o

(Z)3@F*108F 1" 16pP BFFFTLXRAMF  AEEEFL T =

~
~ o

’
DO

\

% \—‘ n$ G‘t
oy B
W e oW IR

\2\“_ 3.&?\, —
vy

\_.\
(s

J—

(2 ) REIEI REIZE R E 17 L4

T HEE

(- )R & REFI06E27 ~106#37 ~10TED? R4 ~ iz
Pohoths ZIF£8,565% 0 3 £ d ?

1 \%J‘j—‘,l."' i%@ét »]{;})\4‘; 7 Bﬁi’ ; r?"f—’%}ﬁ’&f{f’af,ﬁé_l
(Epdc o SBLE PR L B IGTB P L E R R AR T
SR 3 M -AUIEGE 3 UNIDEYES I HCIE R E R
o T ERR R P ST L E R R
PRREBEL 2V FEYHEGS R)ph ARREE

8



R T2Z A FRT R(FHUPF o 2 BE A
F(e g WHREBEp M2 L EE R LET P (F
FOMEH o PIRFREEL TR T B o &
£9%$%ﬁi4¢i—?§iini’iﬁuTﬁiﬁw
BT oo o~ Teghdeds 1A Ejodl ~BiE1 (FL B AR
P RE LA P S0EE PR SR s B (DR
o BEBCCILRAVRIEL . | EF TR
2 AN R S el B F o SN2 H
Thefe ¢ FER0FAL > 3R Bl§lizaivses® ¥ B3
TR 2 7o GRFE2-150 ~ 2 2%)
3 LR IPBEREEE > RRLFEHLEIE R TP K2
%Wﬁﬁiﬁﬂ’%ﬁﬁ@ﬁﬁ‘%%ﬁf’iﬁiﬁ?
= o 106E27 S 0]0 RAREEEESL P i AP (b
L) 0 BB AL E P B820 0 & .f@,é}%‘ﬁ?:\SZSm ° 3
ﬂ“"i" TR RS s Tl 2 AR AR 2
FoArht & o &?ﬁ‘ff%l‘?oi
4~ R G P%B@:J O A »]t:};ﬁﬁfi_ﬁ;%ﬁ(z;ﬁ
AR HAT ) B R e RL R B pav
Hhme: %L RERLA 554}*»4 Eyoaes - SN F IR 4
%?(75»%1%5{% ) H106£27 ~ 106237 B # 4 B L ~ fedk
e R RAET e R o B R A REH X
& 4v-~f€ S R E YR
1)+ r”’}' | &~ ~A2g BERY I EEI Hi - EX TR
- E2Z WA GE B ELPEEGRE FIT EF 7 71
Mo o ) RN F1200 TG P e oo
2%z m @ R106227 ~ 10637 2§ B 4c B LG ~ Jaik
S AR 0 b AR BN - R E RS
Pohok o Fp RAEGF R BT 2 p AT A )’rﬁ*”ﬁ“ﬂ ﬁﬂ
112257 18P ok > B2 QX2 % 1260F R 2 2. 5# =
Tt p BIER KA o
() REFREF106227 267 ~107T#27 F1 3k &H/HFL

P

\\\?’gr

o

S‘W



R0, 124~ » 3 #12d ?
1 AR S4713.(4) > 2 a1 5k10TE2Y AFB~2 (&
RSP e~ (RE)H el » ¥ 1 k2 B B
I W g
D~ g"i S H ,i;{ﬁ%g]; y,}%ﬁgﬁ& ‘i*'f‘;’i’?? Rz
mwﬁm%@ﬂﬂi;%ﬁ#@w“¢“ﬁ$@ 13
(A, TH T EFE B ERFILFIL ) )% - FR
P P S R
ZoPBRIEMNFARE e e B FLEE L |~ HZER
()R "IPBLEeRERTPIEE 2P HEE2 L
B E YRS E | s FeiER ()T L T s L S
F T EE AAE LA WA i‘ﬁ‘__!_l.:t.lq_-,_tA{i%
PP AGonfE s nFEgon b R e A
‘**’ﬁﬂ? Pl B B a R B o
()ﬁ WA 2 Bl ETPmiGREH T o d 3t g oSN
338257 o r.zP FEHE L S A A2t L (Rl w1
* BB T
@)F e > 473 Tg gk a(R &), » FELY %d 2
2T A ﬁﬁ‘f P4el12# 79 31p A F ERHOTL
RS AL T ELE AR -
(4)25:»:% ’ /%’7%%3?)%%%?8? RGO E AP E > dg O
B)EapEE S ERTPIELE -
3R RO , L e
(1)] Kr%“li‘i"{ﬁﬁ? =\ I—éj\‘i;{ﬁ%$J ’i::-”‘/‘ r«ﬁg_s
’%‘*J BT 0 EE 'I‘i"’*ﬁf’4} ARG RpE T “‘f
f'% V‘L » TR AR (T A T AE ) F20E R 3T

P 3

—

Sk

Io:

A;é

g
B

&)

A. ﬁ%ﬁiié’ﬁ"’f*%ﬁ’*@? LR FEEBHEY oA v
Bk E6E > T oy i*’ﬁ%$ GEE | DE e
( VB~ F(Z)F~F(ET)EIT oo (R&)F s

IR IS S A IE XA &r’%ﬂ‘**}’ » B d g 21004

=
P

~

N

\

I\

N

~

o

7

W

10



g >~ T1 v B PRIRHA 45 ”75 & o kI Ek
S A G T %ﬁiﬁ"ﬁmp%&AEg&iﬂﬁz'J‘
SRR R U F R FAR 1 - EE R
ojpawﬁ,+wwuwdﬁﬁ$@%%%ﬁ‘
BN A3 ftk ?o

i

\_.\

l—’{@’%ﬁﬁffﬁﬁﬂﬁ%ﬁ’i’ FE 0 ¥h3ER108F R
et %?538%{3\1 A AFhr t T RF LD s 102&28 5
! EERF1284,183~ ~ 731,617~ > 29 it 2
Focd gz DA ]4 N ﬁ;@a }4 Z_ t{;,u_—f_i ------
B AR EF LB E > A A0 T 0 F%—;‘L;Eﬁ o
""" WEIEER o P FE o BE(RE)F g LT

R TR A F 20 F 3L (2

2P e R s * ¥ gy /;r@?
TEAR 1T BB TS B Pﬁzz»pp%‘r B £183
WeFgrn (D) o AR 1B ia S 7o

¥ 4 TH = e g g

b RFAZE ZIEZ 2w T m R
D>

FAEPEE 4

e' ’. 7
FRET



ﬁﬁﬁi i 7 h—%?* ++ﬁ%-$ é‘uz-r-g , p]A
- 1 o AR RIS o !iiifﬁ%;ﬁ
A%%i;%ﬁiwﬁ 2R AR A P B
/‘L'»E’ ) PLLB R BAZ IR o ¥ kSR BT
BRT > G sid AR EERAE IS (Q) > &
(®) TRz TS o E R BRI kR

¥

S ERR TR

1 F AR BB %i%%ﬁéﬁﬁaﬁiﬁﬁ%@’
FRIFRARRREEE R F SR IR A -
cA B ETRIF - FEBRLEAT L G - w2 P
ST EREITLRI2ZSocEE o T AR LT LR
28 TR T RS p S AR 22
oo qEm PR A LGk jg\ﬁ%?iﬁm’zp I TR R
FoZm Mo FAak A (& TrEAzmE Ty
MEprie g J B AR REEE2 AL 0 302 ;E:P;: o F]
AR - FOTE IR A BRI SR Pt R & o

P EHm o REAET L B AR 0 FREED o
(" 265 FIe8b# o b F % 14455 A E 22 THL)
a) o T2 RFAREY L ORBLT @t B
Fanh QT ERRFEERS > et 2 Bt
j?kfﬁ’%wa?“ﬁ$ﬁww %ﬁiﬂiﬁﬁ—ﬂ%W&’ﬂﬂ
@ﬁ—ﬁﬁ%%wxqi R %u '%d ‘#51

L ES R AR LFIHEL SV T RP AT
.g%@ﬁﬁﬁ%ﬁi%iﬁ%¢ﬁ“”ﬁ%hA(DB\%

VB AR T s R E ks § AR R
EREASP AL b L FES g s (DT
Foxpp g E A2 AR (D) F EE R LK

12



A kA LEE e g2 LR ) (B
%{) o BN H ok 2 WA E EAS R o

ERFEARCGRETS TH TS B ETEAR Db e X
FoBRE THEdsay P sl 5 55 P gL
B Re T (T RS T)T R EEMA(FEY v h)

A2 i

C. /ﬁ OO b » # w1104 B 35Es Kk Er > 2 7]
B BE (RBEEA) G Sro AL vRATHF T 2 Y

et h o Rpf mdp s TR va BE LM,

‘1‘5
3

I PR3 EA1I0E E‘.FF Bk 4‘5:‘(%)3;%_8%) ~ ¥ EER L
1108 RS e £ 2 (RBEIFOEFEET %o

D. £_re o ¥ 1 50 E B iR m%_%ift“" Ak N E AT

&’j.ﬁﬁéi,’?sbﬁ-FF“%L’»Pﬁ’*ﬁ oo
FEg s F 1 ey i- T8
LIS 6 T MMH?%@E’E§
ET Y IBEYE o p Y AL F2ERS

M AR E Em i av( )i?%izﬁi“‘(l)ﬂ o
FERF RIS HEEL TR G R

FEEER(ERYP)AY A %A(#)ﬂﬁ"ﬂ&&%i**
(POFAF > R b0 et P g=n o 5007 50 Sk

N

BLEA R L R iR (DA SRR e
/w\z—L{/,,\,u"r%,%% S



TE1 2005 b B all0# &2 &R 5584 Fp
BRI BERE > FOOTREANGIPEETAD o 15 3%
102# & % = & (BEI05L) ~ ¢ &y 7 110# & § »cfk
R F(MEIT)EEEY %0
R ﬁd%*“zi Lo L 609’5Wﬁﬁ§%f
%%£ﬁ$ &%kﬁﬁﬁﬂié %MM%R1%J

pruiyt
—

@\y
oo
’é
W
>\—
ﬁ\.
V\
W
kR
J
\‘A-
%
%:
By
e
_:;l
1|
W
)Q
ol €
JEN
1‘\:-

%ﬁﬂ%ﬁ’ﬁﬁﬁﬁé%uﬁ3#%ﬁilﬁo
A TERY PR E | B2 F o B 4T
(1)i7 Fepedhig 2 (£ 42 1 iF
L ATiTa o B
BEF BT ERY

F3FAfE T F

lg:ﬁ
>~
“ook

A TREMEZAEDRERBEGURLSNEFT AL 7 &9
Bz E2RADRF > o8 R E ) 2 28R L R 10 RY
B2 FRME LT EAA SAERRE B A s &
B 2R UMY ERESMIFN Y ERY T LS
FRAFR(TPZP o P oI ABOETE » 07 S EL
Bk REMBRIAKT O RYRELE L YRBETY
FEMEFRAEZ MY BFITFEIT I TR R rnd S
TV RERZFM AFF LB A Grd Sl F VAR
BRBEEE S RAGARR o SRR R R T AR AR BN
IELAERT L3 IR Fh o A2 RANRL
BASBENTTFRAAFET A S F 1SR ES B
TERLEFTEM A ATERE I AR IR K
PETEHTEPR2Z 1T FHFTE - AL HRE 2R
109 B %3 54258 27 F 4B H 0 > bort T3
LM TR AF I REF BT ERE



o ORI M AR TAT L (DRFFEFERL
BLE 2 0E R IR T f?ii;@ﬁﬂﬂﬁ“
T EHRE T x;P@f’fﬁ(Fm%f ¥ 2 ER1IET
b4 é%ﬁ:,%ﬁ HaEH s &uﬁwuf%
PE AR AL RS ﬁ%ﬁﬂﬁﬂ‘wﬂ%ﬁﬁiw
o LT PRI P TR E
A AFEms SR AR BRYFEEERD
T & E%*L—x’r%“( YRR T AXERE L
A EY e (OEFERBERFLLEA
F AR r@>i%wﬁ$ﬁ§1ﬁﬁﬁﬂgiﬁ’ﬂ
P A REERIT G ARE A B B LRI AT
T AR ENTHAFL (S )’Jf*ﬁf*??# i
‘ kg2 Ll E Xk g | o
C. 8 0 Focla¥tih 2 (T2 1 183 2 » G4 2 rggﬁ

Hrg, frivrs > BFIRAYS a2l RIERT RS
AN REF T ERY 0 S AE G F 2y A

(me’ﬁﬁ%%ﬁéﬁﬁilﬁfﬁ%érﬁi ’ﬁﬁ%

BRFLEREB)TEE HJERTPELT L

TE R 0 X J“HM$%W’Ik%%E“?§%3ﬁ%ﬁL
AR AR LT F AR F
2.1 th}inb CPEE PR AR RE R 2
$.+£ﬁoan&§iwﬁggﬁ§:
AN - N AN Rt R WA SUA ;3
*ﬁﬁ&%fﬂﬁkﬁ§°m
H {#A&%&“igul,ﬂ

7

j$ﬁ$ f%’ﬁﬂ

~ o~

S

ko
l_jg\_: -
NG
’}_}:

N T R

oy

W

bo

%"; "ﬁ_ P
=

N’“

)
il
. Ty
- —-mﬁ

d

o

).

|
=

=

ea
r
e

.

==

i
5o b

Cﬁ.:

4

W
Dy
d?o
T
_\‘
S L)

oy

=

g

iy

’)«»

- 1.
4.‘5

b

x4

iy
_j

b
gl
-
o
P
Bz
Cire
= g
b
W
_\:\t
o
)
-
‘*,413
e

4 g ?‘73 = TI= 1!
o

Y

(W
N
=
~m % ( N
L

Y
T
=
3
N
syl
el
Y

).
?_

TN
I
i

g‘
T
N\
oS
i
N

- E 85ﬁ)§r_ F %6005 % F &

L
-
s
N

15



AT E AR BB 280 E R S F R4 T A

G HRGY B EEFARERAS 25 (- )

¥
()H%L.ri%%ﬁ@ﬁ& Ty =50 2F > A4
BE RBRIE N ARE A - @-gwﬁg;w ------ 1
J,;g\.;ujr‘z, jgﬁ,u*riﬁz)%‘;/i;oJ N I’;lv,}fﬁgg
ﬁ‘iyﬁﬁﬁﬁﬁﬁﬂvﬁﬁﬁjmg,#%ﬁﬁﬁﬁ
fRrv s A F 1 REFI L2 1T R LA
ENTE O FIDERAGPFERTPIAEL  HRERT S
EXEFIHEF IV RR  TAFERL o XY A

0'14\
W
ol

o R

FR o (MY FEFLE) ¥4~ 533iF2 (@ ;Mg
FHEAR D b)) R BB 8 AR (T
[ +

¥ éj> ﬁ%&yi%w%a¢%%iﬁ“%é}¢

P(DERY T EFRES4ERT RYT LR

x?fx"il£ ARl Bl ARt R e ARE B2 R 33ER T WY
TEARzer AP Tk desr s T2 H U AT A
FH o AE MBI FHRRP L Y FRRER
“i#?ﬁéﬂii<?“i%%ﬁﬁléﬁﬁﬁﬂ»éi
BRI (FAL TR AR ) OBAL T S B orp s ¢ 4
T BEEE s T LR %J’zb‘éé%’y:f"sgﬁ;:
fﬁ?;?ﬂn% W EFE o H 22 md P g g2 B
e PR BT cag g TARRR B
B FOBEAR L (IR AR I ERREFY
BB EL) o ¥ RE BT REY
HOEL) o A Tk E G E R
%ﬁi”—q‘-—’ﬁﬁﬁ\ PR S EL FABRT ) Bkt g0
AB ST fgj,;f@aw @a BT L 83

A wx

i

S

H\

T

i
&

A

®

N\

¢

g

s o 2 F'*”*ﬁ N
1 ~54P A Honk & FF BT Rt



(=

1

\

[

2 SREY i;g E % 14153 % 330F 0 BRIt FyE
FHEFFZAFT BB AT PRI T2 R BF A2
FLERIZM T F ) AR PR B’@'f’»’ti'* °
()R Focrafed £ 11257 11p e d £ F % 1121021
9THEL S » P 4T
.Y¢4fﬁﬁp¢§ﬁﬁ§~ﬁ&%?ﬁ§‘i¥v§‘%
LI SR S I $%¥t%M2§$ﬁiﬁlﬁ’ﬁ
mmf,uﬂ woR B RIRET 0 RERE R

Fole st ARl £ 90 22p S le &M B o~ T igidse
SR EEREI P E T T ;:@»z e ’:sg;xz'ﬂ?ﬁ
P fEAT TR ELRRY A0 2 MR R SR

TR
LS *i%’%é&i’ﬁm@;% Ka@“’@?]"«&?ﬁ;
f ta

22 mdh BB TRABLESE o A Frmat]ll £ ]
02 27p » > L #REBEFT P Y
ooy EEBER L FERIES
WHAET P T

A Ak BP0 AR SG FIR KA S R B S
By LidIEp . wos 2 LERKE LN EFRrmT RS
Bzn  EHRIAARZAE AR b dL AT R
ML o

)R 4544 14106

= ~&
T2,179m ' 4 &I

(s

37 ~107T#47% 2. 20 P8 & X 3F T
d

?
P EEGR T RE s 5 L IR A (TR
A

Zef|w )8TET? 28p A %59T15.5 % %0 A v > B d
SRR BE O MEREFI0683 294 L 5E1,003
A~ 10742 29 £ 31,0030 T EF T kL 2@
& )z = 0 RpgiAR L 2 g B B BaEd -
y- PR L T YA %mw3%1l§,@%%
,T\‘f:ﬁ & }_E*ﬁgifi%‘ 1 88kg

17



?}vﬁ%$vﬂﬁl* ¥ ixr
@f’fﬁﬂmif?ﬁ;/éf% Z 1 F'éay 1
FRARB)IPEL  HRETRAETELE2 208
ﬁ,{— sz‘nr’—jzé:l;("ﬁ T Z\Ji;“%, ]v} | Fﬁi
; é%zr-_hi o (2)imE > ¥ PELE 2 FRP G Wé@%ﬁ
F T EFEBE By o 7n 2t g 8 éﬁﬂ:;: » BB T A F
ERJIFEILE  RBER B T RURT L S AG
=8 ‘T”Lr”’}‘f‘7,;ﬂ]§’“ﬁﬁ$ ‘QVFFFIF')»\.;@"'}\}::TB’"HTJ
FIREH o H o g2 #2-1’ ’?%iiﬁ IRl SN o c
ﬁ%rllZﬁ?— 31p A E E )T L ALK 5 22-23F
:r BR 2R AETHAL [H3£80FR 53 5119450
NEFEHA BB EREOER & F F 14455 TE A B3
EREN

14%7 ‘k&v w}
|
m -
- ﬁmk—
~©
o
Dy
N
‘.\.\_\;
e
&

= Rk %

‘Mﬂ

08 & ~F F %0385 X F X~ KB 212108% & &
F 5255 R E X&) o
.ﬁﬁ’ﬁ*@ﬁi%ﬁ$ BT 0k gy 2 IRENE
ﬁ? 28 p 4 i HDHOTIHL S P % = B ¢ r:%:‘;:r@%ﬁ:.i
FoosRR s R W LR iq-"g
"@‘”H\"Li REE Pz P FHEGET
FxEB)Z 2L o Jﬂt“ (A FEE w5
SFF S 14458 AT AR 5 TV v A%
"H AR J_Lﬁ%fli'ﬂ’ﬁr 1HET R ELE B 0 o2 iF
&?TFEP“O 0 RRFIEEE e (DY RFES ERI08E A
o F %0385 - BB ER8bE R S F H11945 - £ 83
E2RIB8ERF P FHFHBEEXNELHLE g AV 0 %
2@ L Thed 1 - G RSB BT 2IVEALEE, o 2t
Ty r g | > t%t,zavzu,if%: FATHLE G A F L
1o (B)pteh s FRANE - ZEBERASIE T 0 PIR
O REAGEELRE S "R 2P R E - M RES

‘T

18



o H XKAEB-106#5" ~107T#8" >¥ /84 » 27]106% %
- F107T& % - F 5 A% 2 Em (10622 10p 4R 5] ~ 107
£H222p %Q,é}ﬁﬁ,%&) YR A 3I0O0HH 0 HA111E62
139 287 10p M mHF  RANFRIIIES - 52523
(%?1114’&89 )z 2L 3 b A 200

2. A (BFELDTL) ~ & R ZLEFH 247 BIEPpPmET 4
(DiFrwaw, 2P GEBR L RE #FL5F B 5
Bz jepes s PRE AT AGRERABE F FE
B AR =B AL TR EF L2 EE Hin 2B
ERARIRESBTE RV AR HH o YRR
/z%Zl'r%ﬁv?nA\ 3

o

T\
~=m
s

&~

BAIKEE="RAEZ2 AHET &S
T oo OOFS ARYF 13 R&EH?2
FLBEAIKREE 2P 230980 7
WAE A o R HARR G RBEIELT

:ﬂ:'-\\

-

¥
g F
“
(g >
p R
‘\’It

ﬁ

o
-“ﬂ‘“" (“« =

-

A mrPREIIFT REAET AP EGHIREZL L
ﬁ’ﬂﬁﬁ'wd PSS XS AR L R T
?%(Dﬁr[ 1@#5%%“34*$]ﬁ%3¢wﬁ
Fi8 0 &1 PSR > RZEHF 2 L 2 AR TARRE
ﬁﬁﬁiiﬁé%“%@°ﬁ*@%ﬁ@£ﬁ’@ﬁ?*%
1B A 2 1911\4?% TadF18kAE ad L322 &
PR HE "/E"%lr‘%’ﬁﬁﬁ"s??géﬁ"%ﬁﬁ’fﬁfiﬁéﬁ e 17
lzi‘uuﬂ»m]‘zﬁ LRIT TR E o ceeeee B4R EY 119 KREEZ R
TAFRBSF 1R E > NF I FRZGgHIRES 2 2
i
#
T
P
o

“"—“‘\
8>
o 1‘3\: ;\-mﬂ‘-‘—\gt = g N

FE ke
AL W@?%&m’%mﬁjL ¥R EEmid L
ROTE B4 3 F 540 T2 AT T LR L3 S22
9= B &+ F %354%3\3; HA-R q T e (D)3 2 0 Kige
BAAKGEHRBY 1K E F1ERYIIKREEH R3]
ERIEFRARAY 192 L3 w2 B KA
££ﬁé?ﬁ%&(§*%l%ﬁ€éi£ﬁ%’%ﬁ%l
BHAAERAFHELED 0 F 1 A RIGHRY 1904



i

ZAERRARFRECPAFTVZ) (DKL R 200
07 00p 14 > iz 45 AB60%&m 7 @ & 5 3401
e RAE TR A o FEFE WP o R GRS
EAGTE 20K E > FRIEA o
SGRR A EFR10637 28R & X 4R1,003~ ~ 107# 4"
2P £ L], 003~ (B 5 ) 0 BEHARTR R b’“rs;“ p 112
EDH2 18P ke AR E %12 ll+“’ﬁ_,$\\5+’c,ﬂ,x T A
BiFERLH -
TEP R E2ZFEBY  CFHF D RE L
2 B 2R A
ARARRGREGLIFTEE > RENREFEFEP G REH
1 F2 £3F 115,868~ A%10F ~ > R AEEH %E;frf/z
AR o feh  ARWEFF CFLIRELPTH L2
%%ﬁ?iiaiim’rﬁﬁﬁﬁoﬁ%%*ﬂm 3F B2
KiH10F ~ > RETHHALTFTR T ¥ ) A % ’
FE A28 127 220 R XN E 72 43615 2.8 % 2738 e
A RN et [ FRAREFE £ AkP o
%M%'v 2EAREFE T NEETEFEARD D A ﬁ
BAFEFFRE HIBOE T EARFT 0 X RBAEE R
%ﬁ dad - @REnm & Hik o
FHIAS — A RFHE2 T
BHo AERAI06#27 10p EHAE ¢ FEpiikiz g
NP BAEL L FL TR AR o B i A B 5 107#5 7 2]
Pt Fiag 2 if23R  AEARTIRINT A
B R AR 10627 ~ 106237 ~ 10751

éﬁ%&4d*~kﬂﬂd€féﬁF’~85%ﬂ4Vﬁﬁ d 2
Rkt 51106232 S 107T#4 2B B L ARTER
¢u$§¢§g@j§«#%&rma’*ﬁﬂh¥Nﬂ@rﬁ

WA H E106#27 260 107227 e 19 k& R
970 £5,1247% > % m10d ?
Sk R2106£27 100 2R 5] > 12 & LB Bk i

20



Ji

(= DR fad B 7106+ 27

1

CRE o XA E AR Y EEFOLNG D P 2 B A
kb ERGEE B PR T 17 0 STL0TED Y 22P BB o @
iRALE P EEFOL G 1T 20105 B 4 B SLE
RFRE B FgaRt] B ERO S L B

N
N

&’ N

F’l #i8 % % Db Fr A ¥ ( : %30 075 ) -
SR EL R o LS R R G S R R

AR TF LA TR LI YA (éﬂl&,;ﬁﬁ»;{g‘

95,9037 ) o ¥ 3§ F R o 4T R

-\

|

R s
W
uit*ﬁ% W ow oW R w

\.4

'»

ﬁ"‘

oy
o

\

K& 2P L2 A1 ERKBHDEREN VARD E"%iﬁ
R P o a2 R PR F EER

#A AaE- F4IT) - REAERZ1062FF 0 B E
BB FR2ATIA & B e B F 53,4327
HI0TE RS 7 s BB KL F 52,5465« F 1 fe

GBI FE3,53R c T 2P EEIRESEZ B F
- &0 06 FE - F e et £ HS,0097 5 2107

P
%43-487. ]
%H@4¢ﬁ$%¢ﬁ1?ﬁﬁ’%$
P YT T

TR ER/RBLI - fﬁ@bﬂgﬁrjf!
~106# 3
£ 8,560~ :

et £ H 3,109~ [FF4R#ESH: At -

AT A ?5;1,5@' 4r
C»IFTE oMYA

C10TE5 Y g B e
SRS IELEIERE &

~106E 20 B A s TR A b

R 3010627 10p 47 3] > 27 BRI dk19p - B3 1%
WA R H106E20 % B 4o 61, 565 % (2, 471 Ax19 % +30
)~ oA B2, 1747 (3432+x19=% +30% ) 5 m A2 ¢ B
106# 27 e % 40 5328 ~ Jadk4e 456~ - 42 106% 27
B2 e FEE &AL, 23T~ (1,560~ —328~+) ~ 4
ot 61, TI87 (2, 1745 —456 %) » 106£2 7 e 5 4c 45 2
fodk b b1 £2r9 9552 (1,237~ +1, 7187 )= =
lod o kISP L EE RS R SR LY

= ¥ 37

21



SEZMRT . L EER G T D T s
iR NERBFL S 2 FEY Bl (& > R)p b 2D
FHEEH EERL L AT R (FI)PE o K2 B
B AT X (R )M F o RRFELAETRD
PHEGEEF o F P U2 BRI = A2 - R A
b AT R BT O~ e oAl TR FL
FoFEIFZBAQGY S PFHREL = O0FELE P F
AR - Fz M [$2##EL A% - %139
Flomh RE106£27 10p 3% A9 Lk
B2 p Hckpe AgiEbHp (106272 2-3-6~7T~8~9p ) »
mgéu LREY CES(Z)FEIHBE S $Z % B
FRECH EER 2L PpHEFEER G S i ARE
PIFREHEERO(BE ) pET 4P > E,ﬁ(%ﬁﬁ%ﬁ@
=P R827 s e A E P S114~ [ﬁ#}t?" -1; A% -
FI41F) > ded " Bm e 0k 5 328 (F B30 4p X827
=328 ) ~ eI A BB 5456 (3FE N 1 4p x114+ =456
~) o g el (A ) 0 T RAEFZNED -
106431 e B e 25 ~ fedh e
B A skEA106832 6P ~TP ~8P ~9p ~10p ~13P &
¥ 1B F3E T FFREE6% 0 106237 48 5P -
11p ~12p ~18p ~ 195 ~ 208 ~26P R BREP O RE T
B3 B 2, 4TI e b 53,4327 o At e
M3 g B ], 3945 ~ feqR e 61,938 % 0 A2
K30 enE R4 1, 0777 (2,4T17 —1,3947) ~ fedk 4 &1,
4947 (3,432 —1,938 %) » 106437 e B 4e 2 fefl b
B FAFEFLETIAL0TTA+1,4947%)2 2 o fa 4
B3t 106#37 & 6P - AR FEHEEL EER2ZP ﬁ;:e‘t;?
¢ AZUEHP o RIFABELGY - @é«‘a?(: )EF (DARBE %
SR BRFEHEEERD HERACKE e o R
%iﬁfg?‘%}%lf,i.ﬁé(ﬁ\?ﬁ)iﬂﬁiﬁnﬂ BRASEED S
827 » Jrghdr B E P L1147 > & P KR AL L],304R

22



FENITP X827 =1,394~) > e 4L 51,938~
FEN LT H114~=1,9387 ) o AL e GoholicEH

(% zTZ\ ) o X aE i 2 A e

3~ A PR

X 4o R ,3_1%;4 S ifﬁé%td\ ST A B EIE o B
B F R n—\#%‘-—;grjaaﬁﬂzﬁ%}ﬁﬁiﬁ FlpL
f(‘%ﬁ* 22 H1200E 7R T 2T AR E R > H A H
Mgt Tl e@F2F7Rkaijm-4> R °€ﬁmB o
AL 12#57 18P o 2t AR o 25k P HRE P
FAE e FlP > RARAA R m s R RSB 210642
VE R A SR ek 1 FAGE £ 342,955 2 1063
R ACKEE TR A T A EL,0TL~ 0 o B
% 1p > F106#37 1P ~106F4°7 1p A= B - R4 Pz
PR o @ bR e 2 R R AT112£5 0 18B LA
R R pE > 100 SRR P o R AN A T
He R PERCRUR e T A B R Rt 1064220 K S e
F&342,955~ 2 1064# 3" ’a;?wcm Y
2571%’—,-“/‘1‘1‘ R e T ER
T E EEALPURE o GJ%' rdj* SR UE LT
EHAEED > A BEF O RS H L o
107T#5 7 A B 4c 6 ~ bbb
Bd Ak E10TE50 220 3Bk > RA57 BBk s 2]
B A2 RSB EDY G E B8], 7827 (2,545 % x21 ® +30
)~ T A 82,4757+ (3,5357x21 * +30% ) » 42 ¢ LD
Ve B A 510~ ekt BT08 R 0 2 KA BH Y ih
BEAEL 27272 (1,182 =510 ) ~ a4 %1, 767~ (3,5
35+ —T708%)  107T&5% KR4 8% fedh 4 81 F LI L3
3,039~ (1,272~ +1,767T~)= = Jad » R&*107&5"
1 EIA > FIRA 2 Bl b 5§ 2 21p > 107#57 22
1258 ~2823lp X EFEEE ﬁ&ﬁﬁiﬂ&@bﬁ@
P o RIS EE RS - 8% (2 ) S (DFREE ~ % =2 15D

N
BN
o
3
=<
—
-
A\ e

17,
X
1]

\
=
%‘

c



*ﬁﬁ; BT EHEEER DB E TR AL S ek o

&3 10TED Y chg P FHEEEIER(BDI )2 p#56P >
@F?Hﬁﬁﬁ wJ; 285~ > »1;:#;;4‘3%13; P 2118~ [6&7;;;%;3
25 At - 43T ) o E P KR4 L 55107 [6p x85
~=510~] ; a4 L5708~ [6p x118~=T08~)] -
A e Sdolicl i (A ) o T aEd 2 A e

(Z)R &Rk 10637 ~107T#47 chr o E L TR

1 ~

FHRIREDLIE > £352,179~ ¢

B2 a kAL NI06EFE P BRE2wEES],003~ (3,00
9/3® 2 ) s 107T# &2 g2 pEd 51,003~ (3,159
~/3BE) o hA3106€3" 6P ~T7TP ~8p ~9p ~10P
13p 4 13 BAR $3iEsT FE 6% > 106237 4
p ~bp ~11p ~12p ~18p 199 ~25P ~26P & bR
ook G R e RETI0TEAY S kg o K 4

B F RAN106837 2 107247 > ok BE T 2 eiE
oo gt B R 210630 i&hl?i.?lMBm~107
E40 290 %;PIO&%boFfd\ﬁ:Lﬁiﬁﬁ :+2, 056
;b<1,003z»+- 05637) » 3+ » ¥ 1 6%k 4 %2, 179(2 056x
1.06) -

12 o 2 M P B 874&7 28 P A i F % D59T15L Siwk
Jw:rmé%ﬁﬁﬂ BB B W LGB &

$$+’B F AT é*rﬁif ~w§' ML - S pg ALt F
pAz é"ﬁﬁ“#—iﬁ('@ VRAHE CREE PRz
W FFaamaFg)s }_&hﬁfw MG TepE A B 77 E
A8 A Ql;x.‘ 31 ’ikﬂgéﬁﬁ{ﬁlJ%?(; B2)
AFF CREE Pz P FEL 2P EE S PN E 2
:ll}’gp\’—&r}a +F }?;,:EA » T DR L o T A
CRCE= Wﬁﬂ?aﬁfﬁ’?"f’rﬁ# P e R A% F¢
hod 3 E R 2EER Y o AL F B RE-EERT
Wb e 2 o BRI B BT ETE 28 A F
FO9TIBLS Y PP e 15 F (2 B ) AFE ~ HRA

24



WG Z P EEL 2P EEZ L g AP E 2B EER
BESE B NI RHBTET? 28p A %597
15807 % o R4 1 %R p:’éfﬁﬁéﬁﬁl%ﬁ39
e E],0037~ ~ 10774 > 41,0037 o BB 2
BRI P Bgfp BaEYy o Flt > RE 1 2106#37
210T&4Y F BRI 20 0E 2 > R L R L2 £
B rant g LG zl06837 24 £571,003~
(3,009~/3® " )~107#4" >#-px 4 X 371,053~ (3,159
~/3® %) £2+2, 056~ > T’»i‘a’%?%ﬁ#"‘év’ﬂ‘“’l 6%:3 ix £
(F123~) » £33 2,179(2,056x1.06) » Bg2R iz pamsmd >
FRETF RS B W2 o
3 ~ A PEATEURE
La gtttz 2pis LEW1F  RBES
(FF=2BP )8 WA 2- &2 Lﬂwdw%’ﬂ&’
Rif * X2 512605972 T #eippaedp FF - H 2 %
3‘IE§‘~ﬁ’f§’ﬂEﬁFé&7f‘fx§m/ﬂ,zomﬁ LA (U g
PP At 112&857 18p » AR a2k p HRF
TP F R Bl R A A B R AT REH 2
10632 ~107T#4* cn>¥» & L5 £352,006~ > 32 p
¥glp o w106&E47 1p ~107T#57 1P 48 R
PEATHP R o @ IR 2 R4 0 R 23] 12& 57 188 2K
FAz A Bormz i featifR e o L A A EER Y
£GP Bt R E1064#30 - 10744
P r P A L £342,056% 0 He R ¢ AT
B2 fTim i o r]’f'ﬁ;ﬁ © G FEATPURE r-t}%!?»)ﬁlﬁ“ﬁr‘/w\ ’
ez gk BRI ,7»)1@,‘;’7‘%»;,“;‘3*0*&4%
2*1#\1064&3’9 1074354” e AL A £32, 056~ 2
T\’fg ’ E%F]Fﬂ*: i/ﬁ e B = R T F’J}%’ i&l«”‘?x_%’?‘

(Z)REFFrd 10627 26 ~107#27 chF 131k &

25



FIALG > £O, 1247 ¢
R4 AEREANI06£2Y 267 F o B 1 F R 535,978~ [3
0,075~ (*&)+5903~ (e 1 T2 ERNLEILF &
7901 0 E106FF*F F1IRE? ML FT AL G FLE
% 29%.36,300~ - A2 106F27" 26 &F > fz?#si?n#;%ﬁ%
Gll14iE = " R HEZ 6% 119k 4 52,178~ (36,300~ x
6%) » #eAx 2 106#27 267 H#H LF 1653 F &4 55 ¢
10627 1,818~ (30,300~x6%) » #Fe#H7 &27 ¥ 1 6% ik
& % 360~(2,178~ —1,818~) ;106% 3 * 1, 818(30, 300x
6%) > #FeFrF K37 #16%ik4& 5360~(2, 178~ —1, 818
)5 10647 1,908~ (31, 800x6%) > #Fe4:7 ¥4 ¥ 1 6%
& 5270~(2,178~—1,908~) ; 106#5" 1, 908(31, 800x
6%) » FHEF K47 F16%3k & 5270~(2,178~—1,908
) ; 106% 67 2,088~(34, 800x6%) > #e#7* 67 ¥ 1 6%:T
£ 590~(2,1787~ —2,088~) - F7|106F2" 16% ¥
dORF 160 T RE 0 £351,350~ o ¥ o &?%?10732@
2 H FREFTHIESSS,2007 > REGERAE FEI L P o
000207 R 345 R 1 3 e 82 28 L F 08 80 A
s 1p28,561~(FF)~295p3,009~ (28 pE) 2
5P 27,569 R 28 (T Pk g qcE ok e )~ 27 6P 2,47
1~ (ZFHRAFERALL T ) 2 6p 3432~ (& 3 %38
feide b1 F) o P F £FF 392,611~ - 2107 if
FHFIIRE RHFT AL ; %102 % 512101, 100
~ o HE107TE2 /@ﬁ%\w} 138k £ 56,066 (101, 10
07x6%) » 107#27 A 7 "Z R A2 6% K & 52,292~ (38,
2007x6%) > 107# 27 Fef? L2 16%3k &) 343, T4~
(6,066~ —2,2927) « F 7|6% 3k & £3F > £3- 25,124~
(1,350~ +3, 774~ ) °
SR IIREFHFIER T FE Rk NIE B2 R
PRHA LFREY 1R RFILFHT Y F
PR AGRIFIRBE o DA G RIE  p TP BT

—

=
I

26



EFFFERA P o T BAANIRAY 1T E
PR RBE L R S T E 0 X p 1R el o
h o ﬂwfiﬁﬁgwg’@4iﬂ%kéﬁﬁlwﬁzg\1%
ﬁSH\HﬂﬁBEmg&ﬁgmqu%wﬁigﬁgg5%a,
tREGZE e Vo RE R E BF106237
2EEE]1,003~ 3 107T#47 en2> ¥ 41,003~ » it if
2 AR IR o ¥ H o FIIREEGFIEF
R TEILARAMENZ LT AN LFFRHIF 1T
W

(YR ER S F L AR ES LY -EE &5
/f‘jj‘%?‘;’?;";‘f'm]%@f‘ {6 » %1 pisi9kpF> IKFKIM- HIEAIEE
AEBE P E T RAZHE I NRR e P R M A BE
FRHFIBAZTREE PPN > FLHF 1KLL D
L ARBBEY 2 o FAFFLENEGAIKE L B
e P RIZIEGGARE R E o d B AR RF 13K EFH
2R EGERBY 13k g ¥ I Wik g o
HBAARELE A2 AFRET B2 40183 £ 5
Fr ooz AERRAML ANFRHIF 1IKE B2
B 1R A E G R 0E R 1A R F G R L A RS
Rt 2 ¥ 13K A G R 0 T HAT BT MR R D i AT B
<a¢$ﬁﬁ%ﬁﬁ%’rélkﬁﬁgﬁéﬁﬂﬁﬂﬁﬁzavwﬁf

E R B R ST g
;%ﬁ%ﬁgieﬁdﬁl%ﬁZH 1M&2nww 13
ERBLIE > L EL 1247 > %3 B2 AL 5327 L o

7%
m \4%7
=
=
fs‘h
N
'err_rx
F_&
o
b4
R

P N T T T TN T
7 o

I RAARIIBELY 193 FhEh P m@ww*aﬂﬂwﬁ%-
g@4m»~&&ﬁﬁg\£§ﬁ%%‘%iﬁﬁﬁﬁjfﬁ%%
FIr 1 FRBOUY 1IRE S MA A R EERLT
'?%é#ﬂ%iﬁ wﬁé,zm%@*hm+PrE,
o R RS 1R g2 LT
{@“%Pﬁ’ﬁﬁﬁ@ '%

27



IHFBIF I EERTRIZFIIREBAE SN 0 A
W EEEG R E R A EREIREDEIFERE G
B2 o Mt AP o

o~ SER At RAESIF AR F220E 002 ¥ 1K EE B
FOL0E B R A2 Rk L B H)106827 ~ 10637 -
107#5 2 58 B 4c i ~ Jedk e B2 £ 37 £ 8,565~ ; (5)106#
3% ~107T#4? ch2 P EEAFTERAFIRENLIF L
2J7%v:bH%ﬁ2E16g~1mﬁ28wwzﬁﬂﬁﬁﬁwﬁi
ZEE£D5, 124~ » £33 £ 15,868~ [+& ¢
179~ +5, 124~ =15, 868%]  HT % 205 R

i * " = 7 7
e T A SE iﬁ,lyffﬁj\fi;.]/j_%%
BEE £ 3E-H5 o AP

AR T AR RE LT E R > RF BT 2 F150
AF R B 433 23 $ 436 5297 © 53850 ¥ 1

hoft A B b 2R JEON A E 200 N ARk D R e 4o
tiE kA R 0 - HEP L FFHIG o
v = EN B 113 & 4 : 22 p
£

Ty
‘\t

2o
t© F

sy &
R

28



M 1 5% © W SEATTBERINGS ~ WIRINGG 25 A

#£H

FEERZSH

WS ZE8

WeEREN 2R

10642 H | @
[ J

[(EB:]2,471 5T
[Wif% 13,432 5T

(5] 328 72
(#%] 456 7T

AR 106 48 2 B 10 HEW; » RERIBEELE
B OB S H (1066E2 52367+
89 [ RIEMEERSE WS (=) HH LXK
BEY - =25 ERERIEERTER Y HEsTE
RS © RN -

s HEEERE (BE) ZHER4H &
Bb (#35) M4 H B 82 7T URIRMIGe S H 5 114
T (W38 21 9%) » i AR INGS I 328 5T (51
Bt 4 H * 82T =32870) - WURINKIES 456
6 (3HEER 1 4 B *114 50 =456 50) » SBfRAEET -

10643 H | ®
[}

[(&EBe]2,471 ¢
[1#% 13,432 7T

[%EE] 1,394 ¢
(%] 1,938 T

FEE A e B REREARIER B
BHCEEE 5 H » (BII4ERE —RE (=) BB
(VFKIRES - = B EREEER DEGTEE
Beings ~ Wdshngs -

FEE R EREARR () ZHHA 17 H B
BihnsaE R 82 ot Wikinéem H A 114 7T (2

A

REERL S

WELNZEH

WERENZRA

g 2-15%) T8 A BB & 1,394 T (GTE:
17 5 *82 7T =1,394 5T) W04 & 1,938 J(5t
H 17 H *114 5T =1,938 5T » MEfEAEET -

1074E5F | ®
[ J

[E5E]2,545 T
(##% 13,432 7T

[#&] 5107T
(%] 708 7T

REZREEBRARERN 210 (10753225
25 028 £ 31 H)  REEEEFEER IO
BEEESs B REBINGERE RS (=) HS
(VRRER - SB=fk - B ERIEEER DEETEE
BEINGS ~ dafinss -
FEERAERETER (E) 208/ 6 H - #7
RIS EH R 85 T RN EH R 708 7T
(W8 2-28%) WEAERIGRS510T (6 5 *
85 JL =510 7T Wefkfn4e % 708 st (6 H *118 7T
=708 JT) > WAt °

FiL i 106E27 384 » R A%k £

&Y

i

b4
»

[%%])1,565~; [4c3k]) 2,174~ «

2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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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29號
原      告  沈明誼    住嘉義縣○○鄉○○村00鄰○○00號之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陳文靜律師
            廖福正律師
            吳志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緣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1條：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又民法第126條：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另依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闡釋：民法第126條所稱「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内；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爰原告主張下列請求賠償時效適用民法第126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原告看到民國109年間新聞報導，王○○君爭取於郵局工作期間之津貼、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等項目應列為工資，依勞基法應列勞保投保薪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訴之民事訴訟勝訴之新聞，原告於郵局在職期間亦有勞動權益受損情形，遂透過民事訴訟請求受損之勞動權益。
二、勞基法第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略)…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36條：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勞基法第37條：内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勞基法第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基法第43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
　　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民法第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小字第37號判決，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雇主如與勞工約定勞工休例假、休息日、特別休假、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之請假時，如超過一定天數則按比例發給工資，即屬違反勞基法第39條前段之強制規定而無效。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皆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
三、參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330706700號函說明二、第㈣項說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爰原告主張收投加給、駕駛加給及全勤獎金皆應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休假，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包含有本薪、收投加給、駕駛加給等，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
四、被告於民國105年間公開甄試簡章，原告經報考甄試合格後，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進用，並分發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郵局水上郵局從事外勤投遞收攬工作，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公開招考簡章要約第拾點待遇與福利第四項已說明，原告擔任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付出勞務，被告按月給付之工資項目包含有本薪、收投加給及駕駛加給等對價工資。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471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535元，合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再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原告2月在職天數共19日，被告應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1,565元(2,471元×19天÷30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19天÷30天)，被告已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給456元，被告給付不足2月工資：駕駛加給1,237元(1,565元－328元)、收投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955元(1,237元＋1,718元)。
(三)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給付3月工資：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付3月工資：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不足3月工資：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加給1,4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571元(1,077元＋1,494元)。
(四)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被告應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1,782元(2,545元×21天÷30天)、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工資：駕駛加給1,272元(1,782元－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3,039元(1,272元＋1,767元)。
(五)上列工資差額合計8,565元(2,955元＋2,571元＋3,039元)。
五、勞基法第43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勞工請假規則第9條：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婚假、喪假、公傷病假及公假，扣發全勤獎金。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部)復以87年9月14日台87勞動二字第040204號函指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工資定義，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故全勤獎金若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則屬工資範疇。至平均工資之計算，同條第四款定有明文。另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330706700號函二、第㈣項指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爰原告主張全勤獎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休假，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含有全勤獎金，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元/3個月），合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未有其他請假；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請假，爰原告於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
(三)縱然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照核給」。上述提到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另全勤獎金按季核給三日薪額，並非按季考核全勤，故被告發放全勤獎金按季發放，全勤考核應是逐月考核，照一般公司全勤獎金發放習俗應是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如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將金按月份比例發放，爰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3,159元/3個月)。
(四)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小計2,056元(1,003元＋1,053元)，計入勞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六、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略。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第7條：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二、……略。勞退條例第14條：雇主應為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部)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號函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另查(77)臺勞動二字第10305號函亦指明績效獎金係以勞工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暨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原告給付被告之考核獎金係經考核原告後發給之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績效獎金係原告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之獎金，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提繳6%退休金。基此，郵局考核獎金係經郵局主管視工作表現考核後發給之獎金，郵局績效獎金係經達成郵局主管訂定之年度業績後發給之獎金，上列兩者皆以勞工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另據自由時報報導，被告於105年至109年間，因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未列入工資提撥勞工6%退休金，陸續遭勞工保險局開罰，被告於109年9月亦全面將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列入工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爰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勞基法包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原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075元(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依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級36,3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每月應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被告106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一)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
(二)106年3月1,818(30,300×6%)，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
(三)1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
(四)106年5月1,908(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
(五)106年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為90元(2,178元－2,088元)。
(六)上列給付不足勞工6%退休金小計為1,350元〔360元(2月)＋360元(3月＋270元(4月)＋270元(5月)＋90元(6月)〕
(七)另查，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資級距為38,200元，原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561元(薪資)、2月5日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即駕駛加給工資)、2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上列工資金額合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元)。
(八)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5,124元(1,350元＋3,774元)。
七、上列工資差額及6%退休金差額總計15,868元(8,565元＋2,179元＋5,1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為給付工資15,868元整；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6年2月10日任職於被告，職稱為工作士(收投)，最後在職日為107年5月21日。
(二)關於被告已給付原告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金額，如附表所示。
(三)兩造於108年1月1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調解結果為不成立。
(四)對於原證1號至原證12號，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一)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
１、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日數，為「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此觀當時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下稱「加給要點」)第二點第㈢項第1款、第三點載明：「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1.兼任駕駛加給按月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内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已含當月於休假日出勤之兼任駕駛加給)；超過五日(不含)以上者，則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每日以全月加給總額之卅分之一計算至元為止，元位以下畸零數四捨五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作差級人員適用；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㈢之(1)規定。專業職(二)人員比照辦理。」等語即可明瞭。
２、至於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薪點，經換算後之單價即如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發款額表所示(被證2-1號、被證2-2號)。
３、被告依據上開規章辦法，依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及薪點所對應之單價，發給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並無短付可言。以106年2月為例，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為4日(被證3號)，斯時之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故總額為328元。謹就原告所請求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彙整被告之計算式如附表，敬請鈞院卓參。
４、原告係以「在職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參起訴狀第4頁)，其計算方式顯與加給要點不符，自無可採。
５、況且，縱令原告執意主張被告短發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假設語氣)，其106年2月、106年3月駕駛加給差額、收投加給差額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消滅時效，是原告請求給付系爭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仍屬無據。
　⑴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
　⑵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2月、106年3月之駕駛加給差額、收投加給差額，由於被告係於次月發放前一月份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故自原告得請求上開項目之日起至起訴狀所載日期112年5月18日止，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二)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5,124元，有無理由？
１、觀諸起訴狀第4頁13.(4)，原告似係主張107年2月領取之(年度)考核獎金、(狹義)績效獎金應計入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基礎，合先敘明。
２、謹先說明經營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組成：
　⑴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被證4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二條規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第四條第(六)項規定：「績效獎金分為責任績效獎金及基本績效獎金兩部分，先核計責任績效獎金，再核計基本績效獎金，以責任績效獎金之提撥月數與基本績效獎金之提撥月數合計為績效獎金提撥月數」。
　⑵觀諸被告之員工薪資明細表(被證5)亦可知，由於計算方式及計算結果不同，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係分別以不同名目發放。
　⑶因此，所謂「經營績效獎金(廣義)」，實際上係由不同類型之獎金所組成，僅整理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理狀第6頁表1：「經營績效獎金」構成圖。
　⑷從而，原告起訴狀第8頁所稱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係指(狹義)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
３、謹就「(狹義)績效獎金」之性質，臚述如下：
　⑴不論是「責任績效獎金」或「基本績效獎金」，均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均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觀諸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被證6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即可知，(狹義)績效獎金係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之激勵性給與，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所揭橥：「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不休假獎金及績效獎金，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依上規定……該年度之個人績效，以『經辦業務績效』、『工作態度與服務精神』、『銷售台農乳品水果月曆等產品及平時考核』等項，經上訴人農會人事評議小組評議後，始核給績效獎金，以資獎勵，並非員工一律發給績效獎金。」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僅為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並非勞基法上之工資。
　B.被告通常係約每年7月左右核計發放(狹義)績效獎金，而非每月固定發給，不具經常性，有被告員工薪資明細表可參，且是否發放亦係逐年審核，並非確定，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揭示：「原審以：……102年2月、5月之績效獎金依序12萬4,183元、7萬1,617元，係中石化公司視劉○○績效表現所發放之恩惠性、勉勵性質之給與……均非每月固定發放之經常性給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於法並無違背。」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並非按月發放之經常性給與，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C.事實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亦揭示「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規定，交通部原訂發給所屬事業單位員工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之目的在促進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①〕，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而給與之報酬。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將年終獎金排除於平均工資之外，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台(七十七)勞動三字二三四一五號函釋：『事業單位每年年終考核發給勞工之考績獎金，依勞基法第二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可不併入計算平均工資』，益見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不具工資性質。又依上開實施要點三、四及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考核獎金係事業機構由上級機構考核，依成績優劣評定，經評定為甲等者，該機構全體員工得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之次月領得不超過該機構二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乙等以下者，則領得不超過該機構一至一•八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且依同上實施要點及注意事項規定，績效獎金係由各事業年度決算盈餘〔②〕，經考量政策因素〔③〕所影響之收支後，達成之總盈餘，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即事業機構達成年度預算總盈餘後，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獎金，於農曆春節前約十天發給最高二•六個月薪資總額。事業機構之盈餘不定，非必有一定之盈餘可供提撥作為員工之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亦為勉勵性之給與，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之報酬，自非勞基法所謂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主張考成獎金等及值夜費均係工作報酬，依勞動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按：即上訴人之前身『交通部郵政總局』〕給付系爭退休金額及其利息，於法無據。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為無理由。」(附件6號；同院85年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附件7號)同旨)。換言之，最高法院既曾以①激勵性質、②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③需考量政策因素等理由，認定被告之績效獎金並非工資，本件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之規定既係一脈相承，則邏輯一貫的結果即是，本案原告據以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績效獎金，亦僅僅屬於恩惠性、勉勵性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⑵再就責任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另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㈦項第1款第(1)目、第(2)目規定：「績效獎金依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並應區分内部合理分配比例：1.責任績效獎金(1)責任績效獎金成數以百分之三十為基準。(2)責任績效獎金成數百分比，依其成績與績效目標值之差距核發……」(參被證4號)。關於單位績效，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計發績效獎金作業基準(被證7號，下稱「績效獎金作業基準」)第四條第一段規定：「責任績效考核採二級制，第一級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總公司)考核各等郵局(責任中心局)(以下簡稱各中心局)及郵件處理中心(以下簡稱處理中心)，第二級為各中心局考核所轄各單位及各級支局、處理中心考核所轄各單位」。
　B.觀諸上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績效獎金作業基準之規定即可知，責任績效獎金之成績，係指「單位」的績效成績，與勞工個人之努力並無關聯，縱使勞工請假，未提供勞務，仍可因「單位」整體成績而領取到責任績效獎金，故非屬勞務之對價。
　C.以員工陳○○為例，其在110年度均請假而從未出勤，但因其所屬單位(基隆郵局)仍有績效，被告仍按規定發放責任績效獎金，足證責任績效獎金並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為明確。此有該員110年度請假紀錄(被證8號)、中華郵政公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表(被證9號)等事證可參。
　D.是以，勞工縱於整年度均請假而完全未提出勞務，只要所屬單位在年度内有績效，仍可能按上開規定領取責任績效獎金，堪認責任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一事並無關聯，僅係基於有盈餘而具有勉勵性、恩惠性質之給與，至為明確。責任績效獎金既欠缺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⑶復就基本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七)項第2款第(1)目規定：「依年度内員工服務績效及對事業之貢獻程度為依據，依年終考成(年度考核)或另予考成(核)評分，該年度無考成(核)評分者，按在職月數考核之評分，並以下列評分成數基準與評分調整比率之乘積計發：(1)評分成數基準：……評分五十九分以下者，不予發給」。
　B.以員工呂○○為例，其在110年度之年度考核為58分，因此依照上開規定，呂○○即無基本績效獎金可領取。以上有該員110年度考成表(被證10號)、中華郵政公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表(被證11號)等事證可參。
　C.是以，勞工縱提出勞務，如年度考成低於60分，即無從請領基本績效獎金，揆諸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意旨，堪認基本績效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４、復就「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工資，說明如下：
　⑴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公司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按「原告所受領前述周慶獎金係以原告所負責百貨公司品牌櫃於該周年慶期間，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被告員工於該段期間之整體營業額為計算基礎，並非單就原告個人績效為依據，之後再以該整體營業額按各品牌櫃於該周年慶期間達成預設目標(即該明細所載紅利基數)與否，以不同成數為計算，末依品牌櫃員工人數平均分配周慶獎金，此周慶獎金實有團體競賽獎金之性質，與勞工因從事工作不問績效達成與否均可獲致之報酬，或因勞工個人績效達成而通常可領取之績效獎金等，未盡相同。……此周慶獎金能否領取、領取數額多寡均非固定，具有不確定性及變動性，非全然基於原告個人勞務付出即可當然或通常獲得，而與勞工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穩定獲得報酬，毋庸考量雇主投入成本、費用多寡，獲利與否等均可獲取之工資，實屬有異。」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簡字第42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準此，如以「事業整體績效」作為發放標準，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應認欠缺勞務對價性。
　B.經查，依據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由行政院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謹臚列相關規定如下：(A)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作業要點第三條第1項規定：「國營事業應於每年度終了依據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及其評估指標，霰實檢討經營結果，針對經營績效及缺失切實填具自評報告，格式如附件一，併同年度決算書於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前提報主管機關，並副知各複核小組成員。但中央銀行部分逕報行政院。」(B)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作業要點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考成成績依序分甲、乙、丙、丁四等第。」(C)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規定：「(一)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二)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
　C.是以，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⑵況且，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無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按「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規則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考成係就交通事業人員個人之工作技能、辦事勤惰及品行學識等項之考核，以做為晉級或免職之參考標準。如年終考核分數達七十分以上而無級可晉時，給與考成獎金，超過七十分之分數則予存記而於退休、離職、死亡或晉級時給予存分獎金。是勞工雖已無級可晉，惟其年終考核分數未達七十分以上，其雖提供勞務，除原有薪資外，並無考成獎金可資領取，亦無存分可資累存。可見考成獎金、存分獎金並非對於勞工提供勞務所應給付之報酬，而係對於勞工所為勉勵性之給與，不得計入平均工資。」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亦同其旨。
　B.經查，單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而言，揆諸前揭實務見解即可知，縱令勞工確有提供勞務，如被告之工作考成為丙等以下者，勞工仍無從領取年度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５、實則，《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及《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條例》就退休事件應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特別規定，應優先於勞動基準法而適用：(1)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同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由主管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另行政院依國營事業管理法制定之〈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下稱「基本原則」)第6點規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依工作考成結果發給，績效獎金須有盈餘，始得發給。其立法理由說明績效獎金之性質係為獎勵、激勵之作用。交通部依上述「基本原則」第1點、第6點規定，訂定〈交通部所屬用人費率事業機構薪給管理要點〉，並依該要點訂定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參被證6號)。查「經營靖效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視事業機構之考核等地發給；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於達成總盈餘後計給，屬激勵性給與(參該點第1款、第3款)。被告依上述「實施要點」訂定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明定，工作考成丙等以下，不發給考核獎金；第4點第1、5款明定，績效獎金須有盈餘始得發放、屬激勵性給與。是以，參照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第33條，應認上揭辦法針對待遇及福利、其他人事管理事項作成之規定，係勞基法第2條第3款關於「工資」定義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2)謹陳報行政院秘書長112年5月11日院臺經長字第1121021975號函，說明如下：
　A.就被告給付項目之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壽險甲佣等各項給付，是否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行政院稱其向來以個案認定，同該院對於夜點費之意見。而行政院於經濟部111年9月22日函請同意將夜點費納入「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予項目表」後，經研商為解決勞資爭議，避免國家内耗，乃以政策性決定同意經濟部所請。
　B.由是觀之，行政院前對於所轄部會之所屬各機關對於員工之相關給付，並未通案認定，而以個案認定為處理原則，是被告乃認前揭各項給付確屬恩惠性給與。其後行政院於111年10月27日，方同意將夜點費納入計算退休金，並以類似案件，依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由各事業機構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C.洵此，如被告上開說明，被告縱有因政策性調整而將原屬恩惠性給與之給付項目納入計算退休金，亦合於行政院前揭函覆之旨，僅係政策之調整，而非認為該等給付之性質非恩惠性給與。
(三)原告請求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之全勤獎金差額暨退休金共2,179元，有無理由？
１、全勤獎金係按「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即被告改制前)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可參。是以，原告主張應按月結算，被告應給付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以下合稱「系爭全勤獎金」)云云，顯與被告之發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
２、另一方面，全勤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原告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之6%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1)查①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②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無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等情，已如上述。(2)況且，全勤獎金之發放目的為「勉勵員工盡量不要請事假、病假」，亦非按月發放，顯欠缺勞務對價性、經常性。
　A.實務見解咸認為，全勤獎金係每月固定薪資以外，對於未請假勞工所發給之激勵性獎金。勞工如有請假即無從領取，而不具勞務對價性，甚且，如非按月發放者，亦不具經常性。
　　謹彙整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理狀第22-23頁所示之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
　B.經查，被告發放全勤獎金之標準，係依據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說明第三點：「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因此：(A)揆諸前揭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意旨即可知，本案全勤獎金僅係「對未請假員工之獎勵，如員工請假即無從領取，自非工作之報酬。」，欠缺勞務對價性。(B)另觀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5號等民事判決意旨亦可知，本案全勤獎金「如勞工一請事假或病假即全部無從領取」，亦非「按月發給」，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具有經常性之給與。(3)此外，若員工於某一李任職時間未滿3個月，則員工縱於該期間並未請事假或病假，亦無全勤獎金。以原告為例，其未領取106年5月、107年8月全勤獎金，係因106年第一季、107年第二季並未完全任職(106年2月10日報到、107年5月22日起離職)。另以訴外人王○○為例，其於111年6月13日至8月10日留職停薪，致未能領取111年第二季與第三季(於111年8月、11月發放)之全勤獎金，以上有訴外人王○○之簡歷表(被證15號)、年度非固定所得項目明細表可參。(4)綜上可知，全勤獎金係鼓勵員工休假，避免請事假、病假之勉勵性給與，且縱使員工並未請事假或病假，若當季任職時間不滿三個月，被告亦不會發給全勤獎金，堪認全勤獎金確非員工提供勞務即當然即可領取之對價，顯非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３、姑不論全勤獎金並非工資，原告既尚未符合請領退休金之要件，其逕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之退休金，於法亦屬無據。(1)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一條〕係就該條例施行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領取及計算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而前開應提繳金額，僅係存於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運用之，惟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之要件，始得依該條例請領退休金。……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前，且其個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時，始得謂受有損害。乙○○既尚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請求退休金，就其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内之款項，原不得有任何主張，其損害尚未發生，則其主張受有提撥數額差額之損害，請求大統公司給付差額3萬2255元，即無從准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勞上易字第4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54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2)換言之，縱使雇主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工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但不得直接請求本金差額或累積收益(蓋於勞工不符合法定要件時，勞保局並無給付本金或累積收益之義務，勞工本無從請求勞工退休金之本金或累積收益，自無損害可言)。(3)經查，原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迄今未滿60歲而不得向勞保局請領退休金，應為原告所不爭。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所生之退休金，並無理由。
４、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假設語氣)，距離起訴狀所載日期112年5月18日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丙、程序部分
一、本件兩造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請求給付工資之金額僅15,868元，未逾10萬元，原本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惟查，本案涉及薪資、勞工退休金差額計算，並牽涉法律適用之爭議等事項，案情非單純。本案訴訟標的金額雖未滿10萬元，然所涉議題案情繁雜，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業經本院於112年12月22日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的
　　規定，裁定本件應改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本件原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及依被告之聲請，由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丁、實體部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本件原告於106年2月10日任職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稱為工作士收投人員，最後在職日期為107年5月21日。上情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間主要爭執事項，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共5,124元，有無理由？
二、次查，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進用，並分發至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嘉義郵局水上郵局從事外勤投遞收攬工作，於107年5月22日離職。而查，依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職階人員甄試簡章內容說明，其中待遇與福利：專業職㈡外勤，是按中華郵政公司從業人員待遇表第55級薪級起薪（月薪30,075元）。另依擔任工作之性質按中華郵政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發款額表規定發給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郵遞業務類科全月約5,903元）。另享有勞保、健保、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全勤獎金及員工年度休假補助等福利；另視公司營運的情況核發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以及年度考核晉薪【詳參原證4；本院卷一第41頁】。原告主張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471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於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535元。另外，全勤獎金是按季節每三個月發放一次，於106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009元；於107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159元【詳參原證5；本院卷一第43-48頁】。
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項目，計有：收投加給、駕駛加給、全勤獎金等三項；並要求併入工資計算，增加給付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茲說明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
１、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2月在職天數共19日。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1,565元(2,471元×19天÷30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19天÷30天)；而被告已給付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給456元。被告106年2月給付不足的工資為駕駛加給1,237元(1,565元－328元)、收投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1,237元＋1,718元)云云。惟查，依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第二㈢之⑴規定，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兼任駕駛加給按月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內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超過五天(不含)以上者，則按實際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每日以全月加給總額之三十分之一計算至元位為止元，元以下畸零數四捨五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作差級人員適用；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㈢之⑴規定。」【參被證1；本院卷一第139頁】。而查，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到職，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106年2月2、3、6、7、8、9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應該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計算驾駛加給、收投加給。查原告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僅為4日，駕駛(機車)加給每日為82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4元【參被證2-1；本院卷一第141頁】，故當月駕駛加給應為328元（計算式：4日×82元＝328元）、收投加給應為456元（計算式：4日×114元＝456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２、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給付3月的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付3月的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不足3月的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加給1,4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1,077元＋1,494元)云云。惟查，原告於106年3月請喪假6日，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應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告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17日，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4元，故當月駕駛加給為1,394元（計算式：17日×82元＝1,394元），收投加給為1,938元（計算式：17日＋114元＝1,938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３、被告時效抗辯：
　　又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的項目，是屬於工資，性質上也是按月給付之定期給付的債權，因此，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查，原告起訴的日期，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此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載明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請求給付之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均應自翌月的第1日，即106年3月1日、106年4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時，均已經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於本件訴訟中，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2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被告並已為時效抗辯。是原告就上述部分，所為之請求，也已經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４、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被告應給付5月的駕駛加給1,782元(2,545元×21天÷30天)、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的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的駕駛加給1,272元(1,782元－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3,039元(1,272元＋1,767元)云云。惟查，原告於107年5月的工作部分，因原告之最後在職日為當月21日，107年5月22至25日、28至31日，並無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條的規定，應該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告於107年5月的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6日，當時駕駛加給每日為85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8元【參被證2-2；本院卷一第143頁】，故當月駕駛加給為510元【6日×85元＝510元】；收投加給為708元【6日×118元＝708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
　　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
１、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元/3個月）。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未有其他請假；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請假，爰原告於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合計2,056元(1,003元＋1,053元)，計入勞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２、惟查，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照核給」。依上述函文意旨，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始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則於每季之三個月內，如有請事、病假者，即無全勤獎金。因此，被告發放全勤獎金是按季發放，而非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中如果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應將金額按月份比例發放云云，顯然與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文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始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之意旨，不相符合。全勤獎金係按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可參。原告主張應按月結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全勤獎金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1,053元，顯與被告之發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因此，原告以伊106年3月及107年4月皆屬達到全勤條件，請求被告將全勤獎金之金額按月份的比例發放，給付伊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3,159元/3個月)，合計2,056元，並增加計入提撥的勞工6%退休金
　　(即123元)，合計共2,179(2,056×1.06)，顯然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３、被告時效抗辯：
　　再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全勤獎金，是屬於工資，按季節(每季三個月)計算，屬於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因此，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查，本件原告起訴的日期，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載明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所請求給付之
　　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均應自翌月的第1日，即106年4月1日、107年5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本件訴訟中，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被告已為時效抗辯，故原告就此部分，所為之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原告請求給付之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之請求權，既因時效消滅而不存在，則原告基此差額而另請求計入提撥的6%退休金部分即123元，即亦同屬無理由，不應准許，亦應予駁回之。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共5,124元：
１、原告主張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075元(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依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級36,3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每月應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被告106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06年3月1,818(30,300×6%)，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5月1,908(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為90元(2,178元－2,088元)。上列106年2月至6月給付不足勞工6%退休金，合計1,350元。另外，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資級距為38,200元，原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561元(薪資)、2月5日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即駕駛加給工資)、2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上列工資金額，合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元)。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共5,124元(1,350元＋3,774元)。
２、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此，雇主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此部分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五年，並自勞工離職之時起算。惟查，本件依前述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被告無短付之情形存在。另外，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的全勤獎金1,003元及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1,053元，依上述說明，也是沒有理由。另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係就該條例施行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23條規定領取及計算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上述應提繳金額，僅是存於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內，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運用之。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的要件
　　，始得依該條例請領退休金。而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且其個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之時，始得謂受有損害。換言之，本件縱使被告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的差額，以資填補在於將來減少所能領取退休金數額的損害，尚不得於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之前即直接逕行請求被告給付原應提繳退休金的差額。原告現在即逕行請求被告直接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合計共5,124元，給予原告本人，於法不合。因此，原告此部分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３、至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19言詞辯論時陳稱被告已於109年將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已列入工資提撥6%勞工退休金；被告辯論上述獎金非屬工資，實屬自相矛盾等語。惟查，縱然原告所述上情屬實，並假設
　　原告之前也有可以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存在，原告亦僅得協商被告是否比照上情，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現在尚不得逕行請求被告將原本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直接給付予原告，附此敘明。
四、綜據上述，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22條以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㈠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㈡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㈢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之差額共5,124元，合計總共15,868元【計算式：8,565元＋2,179元＋5,124元＝15,868元】，所為之請求，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之。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戊、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
　　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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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06年2月部分，原告主張之金額，應更正為【駕駛】1,565元；【收投】2,174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29號

原      告  沈明誼    住嘉義縣○○鄉○○村00鄰○○00號之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陳文靜律師

            廖福正律師

            吳志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緣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1條：為規定勞動條件最

    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又

    民法第126條：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

    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另依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

    事判決闡釋：民法第126條所稱「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

    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

    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内；

    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

    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爰原告主張下列請求賠償時效適用民法第126

    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原告看到民國109年間新聞報

    導，王○○君爭取於郵局工作期間之津貼、駕駛加給及收投加

    給等項目應列為工資，依勞基法應列勞保投保薪資，並提撥

    勞工6%退休金，訴之民事訴訟勝訴之新聞，原告於郵局在職

    期間亦有勞動權益受損情形，遂透過民事訴訟請求受損之勞

    動權益。

二、勞基法第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略)…三、工資：指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

    、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

    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36條：勞工每七日

    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勞基法

    第37條：内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勞基法第39條：第

    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基法第43

    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

    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

　　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

    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民法第71條：

    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

    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

    小字第37號判決，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

    規定之工資性質；雇主如與勞工約定勞工休例假、休息日、

    特別休假、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之請假時，如超過

    一定天數則按比例發給工資，即屬違反勞基法第39條前段之

    強制規定而無效。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駕駛加給、收投加

    給及全勤獎金，皆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

三、參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330706700號

    函說明二、第㈣項說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

    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爰原

    告主張收投加給、駕駛加給及全勤獎金皆應屬勞基法第2條

    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

    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休假，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

    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包含有本薪、收投加給、駕駛加給等，且

    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

    得排除之情事。

四、被告於民國105年間公開甄試簡章，原告經報考甄試合格後

    ，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進用

    ，並分發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郵局水上郵局從事外

    勤投遞收攬工作，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公開招考簡章

    要約第拾點待遇與福利第四項已說明，原告擔任專業職㈡外

    勤投遞收攬人員付出勞務，被告按月給付之工資項目包含有

    本薪、收投加給及駕駛加給等對價工資。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471元

    、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

    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535元，合

    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

    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再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

    ，原告2月在職天數共19日，被告應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

    1,565元(2,471元×19天÷30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

    19天÷30天)，被告已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

    給456元，被告給付不足2月工資：駕駛加給1,237元(1,565

    元－328元)、收投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

    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955元(1,237元＋1,718

    元)。

(三)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

    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

    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給付3

    月工資：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付

    3月工資：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

    不足3月工資：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

    加給1,4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投

    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571元(1,077元＋1,494元)。

(四)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

    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

    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被告應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1,

    782元(2,545元×21天÷30天)、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

    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

    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工資：駕駛加給1,272元(1,782元－

    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

    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3,039元(1,272元＋1,767元)。

(五)上列工資差額合計8,565元(2,955元＋2,571元＋3,039元)。

五、勞基法第43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

    ；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

    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

    則第3條：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

    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勞

    工請假規則第9條：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婚假、喪假、公傷病

    假及公假，扣發全勤獎金。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

    部)復以87年9月14日台87勞動二字第040204號函指勞動基準

    法第二條第三款工資定義，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故

    全勤獎金若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之性質，則屬工資範疇。至平均工資之計算，同條第四

    款定有明文。另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

    330706700號函二、第㈣項指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

    加給及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

    。爰原告主張全勤獎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

    ，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

    休假，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含有全勤獎金，

    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

    而得排除之情事。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元/3個月

    ），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元/3個月

    ），合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

    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

    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未有其他請假

    ；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請假，爰原告於

    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

(三)縱然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

    「…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

    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

    ，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

    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

    照核給」。上述提到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

    獎金，另全勤獎金按季核給三日薪額，並非按季考核全勤，

    故被告發放全勤獎金按季發放，全勤考核應是逐月考核，照

    一般公司全勤獎金發放習俗應是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如

    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將金按月份比例發放

    ，爰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3009

    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3,159元/3個月

    )。

(四)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小計2,056元(1,003元＋1,053元)，計入勞

    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六、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

    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

    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第二條第三款所稱

    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

    、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

    、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

    常性獎金。三、……略。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

    第7條：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

    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

    本國籍勞工。二、……略。勞退條例第14條：雇主應為第七條

    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百分之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部)85年2月10日8

    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號函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

    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

    該款後段「包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

    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

    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

    「按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

    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

    該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

    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

    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

    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

    另查(77)臺勞動二字第10305號函亦指明績效獎金係以勞工

    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

    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暨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應屬工資範

    疇。原告給付被告之考核獎金係經考核原告後發給之獎金，

    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績效獎金係原告達成預定目

    標而發放之獎金，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

    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

    條提繳6%退休金。基此，郵局考核獎金係經郵局主管視工作

    表現考核後發給之獎金，郵局績效獎金係經達成郵局主管訂

    定之年度業績後發給之獎金，上列兩者皆以勞工達成預定目

    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另據自由時報報

    導，被告於105年至109年間，因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未列入

    工資提撥勞工6%退休金，陸續遭勞工保險局開罰，被告於10

    9年9月亦全面將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列入工資並提撥勞工6%

    退休金，爰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勞基法包含

    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並提

    撥勞工6%退休金，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

    原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075元(

    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依

    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級36,3

    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每月應

    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被告106

    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一)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

    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

(二)106年3月1,818(30,300×6%)，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

    60元(2,178元－1,818元)。

(三)1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

    為270元(2,178元－1,908元)。

(四)106年5月1,908(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

    70元(2,178元－1,908元)。

(五)106年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

    為90元(2,178元－2,088元)。

(六)上列給付不足勞工6%退休金小計為1,350元〔360元(2月)＋360

    元(3月＋270元(4月)＋270元(5月)＋90元(6月)〕

(七)另查，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資級距為38,200元，原

    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

    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561元(薪資)、2月5日

    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

    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即駕駛加給工資)、2

    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上列工資金額合

    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

    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

    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

    %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

    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元)。

(八)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5,124元(1,350元＋3,774元)。

七、上列工資差額及6%退休金差額總計15,868元(8,565元＋2,179

    元＋5,1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為給付工資15,868元整；㈡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6年2月10日任職於被告，職稱為工作士(收投)，最

    後在職日為107年5月21日。

(二)關於被告已給付原告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之駕駛

    加給、收投加給之金額，如附表所示。

(三)兩造於108年1月1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調解結果為不成立

    。

(四)對於原證1號至原證12號，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一)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駕駛加給、收

    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

１、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日數，為「實際擔任駕駛工

    作日數」，此觀當時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

    加給要點(下稱「加給要點」)第二點第㈢項第1款、第三點載

    明：「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1.兼任駕駛加給按月

    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

    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内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

    (已含當月於休假日出勤之兼任駕駛加給)；超過五日(不含)

    以上者，則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每日以全月

    加給總額之卅分之一計算至元為止，元位以下畸零數四捨五

    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作差級人員適用

    ；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㈢之(1)規定。專

    業職(二)人員比照辦理。」等語即可明瞭。

２、至於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薪點，經換算後之單價

    即如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發款

    額表所示(被證2-1號、被證2-2號)。

３、被告依據上開規章辦法，依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及薪

    點所對應之單價，發給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並無短付可言

    。以106年2月為例，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為4日(被證

    3號)，斯時之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故總額為328元。謹就

    原告所請求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彙整被告之計算式

    如附表，敬請鈞院卓參。

４、原告係以「在職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參起

    訴狀第4頁)，其計算方式顯與加給要點不符，自無可採。

５、況且，縱令原告執意主張被告短發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

    額(假設語氣)，其106年2月、106年3月駕駛加給差額、收投

    加給差額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消滅時效，是原告請求給付系爭

    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仍屬無據。

　⑴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

    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

　⑵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2月、106年3月之駕駛加給差額、收投

    加給差額，由於被告係於次月發放前一月份之駕駛加給、收

    投加給，故自原告得請求上開項目之日起至起訴狀所載日期

    112年5月18日止，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

    ，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二)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勞工退休金提撥差

    額5,124元，有無理由？

１、觀諸起訴狀第4頁13.(4)，原告似係主張107年2月領取之(年

    度)考核獎金、(狹義)績效獎金應計入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基

    礎，合先敘明。

２、謹先說明經營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組成：

　⑴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被

    證4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二條規定：

    「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

    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

    業務獎金」、第四條第(六)項規定：「績效獎金分為責任績

    效獎金及基本績效獎金兩部分，先核計責任績效獎金，再核

    計基本績效獎金，以責任績效獎金之提撥月數與基本績效獎

    金之提撥月數合計為績效獎金提撥月數」。

　⑵觀諸被告之員工薪資明細表(被證5)亦可知，由於計算方式及

    計算結果不同，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係分別以不

    同名目發放。

　⑶因此，所謂「經營績效獎金(廣義)」，實際上係由不同類型

    之獎金所組成，僅整理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

    理狀第6頁表1：「經營績效獎金」構成圖。

　⑷從而，原告起訴狀第8頁所稱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係指(狹

    義)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

３、謹就「(狹義)績效獎金」之性質，臚述如下：

　⑴不論是「責任績效獎金」或「基本績效獎金」，均以「有盈

    餘」為發放前提，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均欠缺勞

    務對價性，並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

    稱之「工資」。

　A.觀諸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

    點(被證6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五)項即可知，(狹義)績效獎金係以「

    有盈餘」為發放前提之激勵性給與，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所揭橥：「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

    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

    性之給與。不休假獎金及績效獎金，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

    屬工資。……依上規定……該年度之個人績效，以『經辦業務績

    效』、『工作態度與服務精神』、『銷售台農乳品水果月曆等產

    品及平時考核』等項，經上訴人農會人事評議小組評議後，

    始核給績效獎金，以資獎勵，並非員工一律發給績效獎金。

    」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僅為勉勵性、恩惠性給與

    ，並非勞基法上之工資。

　B.被告通常係約每年7月左右核計發放(狹義)績效獎金，而非

    每月固定發給，不具經常性，有被告員工薪資明細表可參，

    且是否發放亦係逐年審核，並非確定，與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揭示：「原審以：……102年2月、5月

    之績效獎金依序12萬4,183元、7萬1,617元，係中石化公司

    視劉○○績效表現所發放之恩惠性、勉勵性質之給與……均非每

    月固定發放之經常性給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於法

    並無違背。」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並非按月發放

    之經常性給與，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C.事實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亦揭示「

    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規定，

    交通部原訂發給所屬事業單位員工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之目

    的在促進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

    人員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

    營績效〔①〕，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而給與之報酬。參酌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將年終獎金排除於平均工

    資之外，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台(七十

    七)勞動三字二三四一五號函釋：『事業單位每年年終考核發

    給勞工之考績獎金，依勞基法第二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規定，可不併入計算平均工資』，益見考核獎金、績效獎金

    不具工資性質。又依上開實施要點三、四及交通部所屬郵政

    事業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考核獎金係事業

    機構由上級機構考核，依成績優劣評定，經評定為甲等者，

    該機構全體員工得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之次月領得不超過該機

    構二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乙等以下者，則領得不超過該機

    構一至一•八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

    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

    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且依同上實施要點及注意事項

    規定，績效獎金係由各事業年度決算盈餘〔②〕，經考量政策

    因素〔③〕所影響之收支後，達成之總盈餘，依員工貢獻程度

    提撥計給。即事業機構達成年度預算總盈餘後，依員工貢獻

    程度提撥獎金，於農曆春節前約十天發給最高二•六個月薪

    資總額。事業機構之盈餘不定，非必有一定之盈餘可供提撥

    作為員工之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亦為勉勵性之給與，非

    對於員工提供勞務之報酬，自非勞基法所謂之工資。從而上

    訴人主張考成獎金等及值夜費均係工作報酬，依勞動契約關

    係，請求被上訴人〔按：即上訴人之前身『交通部郵政總局』〕

    給付系爭退休金額及其利息，於法無據。因而維持第一審所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為無理由。」(附件6號；同院85

    年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附件7號)同旨)。換言之，最高

    法院既曾以①激勵性質、②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③需考量政

    策因素等理由，認定被告之績效獎金並非工資，本件績效獎

    金實施要點之規定既係一脈相承，則邏輯一貫的結果即是，

    本案原告據以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績效獎金，亦僅僅屬於

    恩惠性、勉勵性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

　⑵再就責任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另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㈦項第1款第(1)目、第(

    2)目規定：「績效獎金依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

    ，並應區分内部合理分配比例：1.責任績效獎金(1)責任績

    效獎金成數以百分之三十為基準。(2)責任績效獎金成數百

    分比，依其成績與績效目標值之差距核發……」(參被證4號)

    。關於單位績效，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計發績效獎金作

    業基準(被證7號，下稱「績效獎金作業基準」)第四條第一

    段規定：「責任績效考核採二級制，第一級為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總公司)考核各等郵局(責任中心局)(以

    下簡稱各中心局)及郵件處理中心(以下簡稱處理中心)，第

    二級為各中心局考核所轄各單位及各級支局、處理中心考核

    所轄各單位」。

　B.觀諸上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績效獎金作業基準之

    規定即可知，責任績效獎金之成績，係指「單位」的績效成

    績，與勞工個人之努力並無關聯，縱使勞工請假，未提供勞

    務，仍可因「單位」整體成績而領取到責任績效獎金，故非

    屬勞務之對價。

　C.以員工陳○○為例，其在110年度均請假而從未出勤，但因其

    所屬單位(基隆郵局)仍有績效，被告仍按規定發放責任績效

    獎金，足證責任績效獎金並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

    為明確。此有該員110年度請假紀錄(被證8號)、中華郵政公

    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表(被證9號)等事證可參。

　D.是以，勞工縱於整年度均請假而完全未提出勞務，只要所屬

    單位在年度内有績效，仍可能按上開規定領取責任績效獎金

    ，堪認責任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一事並無關聯，僅係基

    於有盈餘而具有勉勵性、恩惠性質之給與，至為明確。責任

    績效獎金既欠缺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

    工資。

　⑶復就基本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七)項第2款第(1)目規

    定：「依年度内員工服務績效及對事業之貢獻程度為依據，

    依年終考成(年度考核)或另予考成(核)評分，該年度無考成

    (核)評分者，按在職月數考核之評分，並以下列評分成數基

    準與評分調整比率之乘積計發：(1)評分成數基準：……評分

    五十九分以下者，不予發給」。

　B.以員工呂○○為例，其在110年度之年度考核為58分，因此依

    照上開規定，呂○○即無基本績效獎金可領取。以上有該員11

    0年度考成表(被證10號)、中華郵政公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

    表(被證11號)等事證可參。

　C.是以，勞工縱提出勞務，如年度考成低於60分，即無從請領

    基本績效獎金，揆諸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

    決意旨，堪認基本績效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

    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４、復就「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工資，說明如下：

　⑴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公司之「整體績

    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

    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

    第3款所稱之「工資」。

　A.按「原告所受領前述周慶獎金係以原告所負責百貨公司品牌

    櫃於該周年慶期間，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被告員工於該段期

    間之整體營業額為計算基礎，並非單就原告個人績效為依據

    ，之後再以該整體營業額按各品牌櫃於該周年慶期間達成預

    設目標(即該明細所載紅利基數)與否，以不同成數為計算，

    末依品牌櫃員工人數平均分配周慶獎金，此周慶獎金實有團

    體競賽獎金之性質，與勞工因從事工作不問績效達成與否均

    可獲致之報酬，或因勞工個人績效達成而通常可領取之績效

    獎金等，未盡相同。……此周慶獎金能否領取、領取數額多寡

    均非固定，具有不確定性及變動性，非全然基於原告個人勞

    務付出即可當然或通常獲得，而與勞工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穩

    定獲得報酬，毋庸考量雇主投入成本、費用多寡，獲利與否

    等均可獲取之工資，實屬有異。」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

    度勞簡字第42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準此，如以「事業整體

    績效」作為發放標準，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應認欠

    缺勞務對價性。

　B.經查，依據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由行政院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

    」所作成。謹臚列相關規定如下：(A)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

    成作業要點第三條第1項規定：「國營事業應於每年度終了

    依據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年度工作考成

    實施要點及其評估指標，霰實檢討經營結果，針對經營績效

    及缺失切實填具自評報告，格式如附件一，併同年度決算書

    於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前提報主管機關，並副知各複核小組成

    員。但中央銀行部分逕報行政院。」(B)國營事業年度工作

    考成作業要點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考成成績依序分甲、

    乙、丙、丁四等第。」(C)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

    條規定：「(一)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

    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

    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二)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

    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

　C.是以，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

    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

    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

    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⑵況且，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

    無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提供勞務

    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

    「工資」。

　A.按「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規則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考成係就

    交通事業人員個人之工作技能、辦事勤惰及品行學識等項之

    考核，以做為晉級或免職之參考標準。如年終考核分數達七

    十分以上而無級可晉時，給與考成獎金，超過七十分之分數

    則予存記而於退休、離職、死亡或晉級時給予存分獎金。是

    勞工雖已無級可晉，惟其年終考核分數未達七十分以上，其

    雖提供勞務，除原有薪資外，並無考成獎金可資領取，亦無

    存分可資累存。可見考成獎金、存分獎金並非對於勞工提供

    勞務所應給付之報酬，而係對於勞工所為勉勵性之給與，不

    得計入平均工資。」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

    決可資參照，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亦同

    其旨。

　B.經查，單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規定：「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

    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

    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

    、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而言，揆諸前揭實務見解

    即可知，縱令勞工確有提供勞務，如被告之工作考成為丙等

    以下者，勞工仍無從領取年度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

    並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

    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５、實則，《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及《交通部郵電事業

    人員退休撫卹條例》就退休事件應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2條第3款之特別規定，應優先於勞動基準法而適用

    ：(1)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

    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同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

    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

    由主管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另行政院依國營事業

    管理法制定之〈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

    下稱「基本原則」)第6點規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

    及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依工作考成結果發給，績效獎金須有

    盈餘，始得發給。其立法理由說明績效獎金之性質係為獎勵

    、激勵之作用。交通部依上述「基本原則」第1點、第6點規

    定，訂定〈交通部所屬用人費率事業機構薪給管理要點〉，並

    依該要點訂定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參被證6號)。查「經

    營靖效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視事業機構之

    考核等地發給；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於達成總盈餘後計給

    ，屬激勵性給與(參該點第1款、第3款)。被告依上述「實施

    要點」訂定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明定，工

    作考成丙等以下，不發給考核獎金；第4點第1、5款明定，

    績效獎金須有盈餘始得發放、屬激勵性給與。是以，參照國

    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第33條，應認上揭辦法針對待遇及福

    利、其他人事管理事項作成之規定，係勞基法第2條第3款關

    於「工資」定義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2)謹陳報行

    政院秘書長112年5月11日院臺經長字第1121021975號函，說

    明如下：

　A.就被告給付項目之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壽

    險甲佣等各項給付，是否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行

    政院稱其向來以個案認定，同該院對於夜點費之意見。而行

    政院於經濟部111年9月22日函請同意將夜點費納入「經濟部

    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予項目表」後，經研商

    為解決勞資爭議，避免國家内耗，乃以政策性決定同意經濟

    部所請。

　B.由是觀之，行政院前對於所轄部會之所屬各機關對於員工之

    相關給付，並未通案認定，而以個案認定為處理原則，是被

    告乃認前揭各項給付確屬恩惠性給與。其後行政院於111年1

    0月27日，方同意將夜點費納入計算退休金，並以類似案件

    ，依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由各事業機

    構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C.洵此，如被告上開說明，被告縱有因政策性調整而將原屬恩

    惠性給與之給付項目納入計算退休金，亦合於行政院前揭函

    覆之旨，僅係政策之調整，而非認為該等給付之性質非恩惠

    性給與。

(三)原告請求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之全勤獎金差額暨退休金

    共2,179元，有無理由？

１、全勤獎金係按「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即被告

    改制前)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可參。是以，原告主張

    應按月結算，被告應給付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

    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以下合稱「系爭全勤獎金」)

    云云，顯與被告之發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

２、另一方面，全勤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原告請

    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之6%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1)查①行

    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

    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

    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

    ；②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無

    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獎金

    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等情

    ，已如上述。(2)況且，全勤獎金之發放目的為「勉勵員工

    盡量不要請事假、病假」，亦非按月發放，顯欠缺勞務對價

    性、經常性。

　A.實務見解咸認為，全勤獎金係每月固定薪資以外，對於未請

    假勞工所發給之激勵性獎金。勞工如有請假即無從領取，而

    不具勞務對價性，甚且，如非按月發放者，亦不具經常性。

　　謹彙整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理狀第22-23頁所

    示之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民

    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勞上

    字第25號民事判決】。

　B.經查，被告發放全勤獎金之標準，係依據交通部郵政總局87

    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說明第三點：「為激勵員工士氣

    ，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每季(三

    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

    遇)之全勤獎金。」因此：(A)揆諸前揭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

    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意旨即可知，本案全勤獎金僅係「對未

    請假員工之獎勵，如員工請假即無從領取，自非工作之報酬

    。」，欠缺勞務對價性。(B)另觀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538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臺灣高等法院1

    08年度勞上字第25號等民事判決意旨亦可知，本案全勤獎金

    「如勞工一請事假或病假即全部無從領取」，亦非「按月發

    給」，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具有經常性之給與。(3)

    此外，若員工於某一李任職時間未滿3個月，則員工縱於該

    期間並未請事假或病假，亦無全勤獎金。以原告為例，其未

    領取106年5月、107年8月全勤獎金，係因106年第一季、107

    年第二季並未完全任職(106年2月10日報到、107年5月22日

    起離職)。另以訴外人王○○為例，其於111年6月13日至8月10

    日留職停薪，致未能領取111年第二季與第三季(於111年8月

    、11月發放)之全勤獎金，以上有訴外人王○○之簡歷表(被證

    15號)、年度非固定所得項目明細表可參。(4)綜上可知，全

    勤獎金係鼓勵員工休假，避免請事假、病假之勉勵性給與，

    且縱使員工並未請事假或病假，若當季任職時間不滿三個月

    ，被告亦不會發給全勤獎金，堪認全勤獎金確非員工提供勞

    務即當然即可領取之對價，顯非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

    工資」。

３、姑不論全勤獎金並非工資，原告既尚未符合請領退休金之要

    件，其逕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之退休金，於法亦屬無

    據。(1)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一條〕係就該條例施行

    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領取及計算

    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而前開應提繳金額，僅係存於勞工

    個人之退休金專戶，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委託之金融

    機構運用之，惟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之要件，始得依

    該條例請領退休金。……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足

    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前，且其個人

    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時，始得謂受有損害。乙

    ○○既尚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請求退休金，就其勞工個人

    退休金專戶内之款項，原不得有任何主張，其損害尚未發生

    ，則其主張受有提撥數額差額之損害，請求大統公司給付差

    額3萬2255元，即無從准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

    勞上易字第4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

    上字第54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2)換言之，縱使雇主未足

    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工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

    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但不得直接請求本金差額或

    累積收益(蓋於勞工不符合法定要件時，勞保局並無給付本

    金或累積收益之義務，勞工本無從請求勞工退休金之本金或

    累積收益，自無損害可言)。(3)經查，原告係00年0月00日

    出生，迄今未滿60歲而不得向勞保局請領退休金，應為原告

    所不爭。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所

    生之退休金，並無理由。

４、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

    勤獎金差額1,053元(假設語氣)，距離起訴狀所載日期112年

    5月18日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被告自

    得拒絕給付。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丙、程序部分

一、本件兩造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請求給付

    工資之金額僅15,868元，未逾10萬元，原本應適用小額訴訟

    程序。惟查，本案涉及薪資、勞工退休金差額計算，並牽涉

    法律適用之爭議等事項，案情非單純。本案訴訟標的金額雖

    未滿10萬元，然所涉議題案情繁雜，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

    業經本院於112年12月22日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的

　　規定，裁定本件應改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本件原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及依被告之

    聲請，由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丁、實體部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本件原告於106年2月10日任職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職稱為工作士收投人員，最後在職日期為107年5月21

    日。上情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間主要爭執事項，

    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

    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㈡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

    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

    應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

    ，共5,124元，有無理由？

二、次查，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

    人員進用，並分發至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嘉義郵局

    水上郵局從事外勤投遞收攬工作，於107年5月22日離職。而

    查，依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職階人員甄試簡

    章內容說明，其中待遇與福利：專業職㈡外勤，是按中華郵

    政公司從業人員待遇表第55級薪級起薪（月薪30,075元）。

    另依擔任工作之性質按中華郵政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

    應發款額表規定發給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郵遞業務類

    科全月約5,903元）。另享有勞保、健保、按月提撥勞工退

    休金、全勤獎金及員工年度休假補助等福利；另視公司營運

    的情況核發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以及年度考核晉薪【詳參原

    證4；本院卷一第41頁】。原告主張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

    駛加給工資為2,471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

    於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

    加給工資為3,535元。另外，全勤獎金是按季節每三個月發

    放一次，於106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009元；於107

    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159元【詳參原證5；本院卷一

    第43-48頁】。

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項目，計有：收投加給、駕駛加

    給、全勤獎金等三項；並要求併入工資計算，增加給付勞工

    退休金提撥差額。茲說明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

    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

１、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2月在職天數共19日。原告主張

    被告應給付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1,565元(2,471元×19天÷30

    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19天÷30天)；而被告已給付

    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給456元。被告106年2月

    給付不足的工資為駕駛加給1,237元(1,565元－328元)、收投

    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

    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1,237元＋1,718元)云云。惟查，

    依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第二㈢之⑴

    規定，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兼任駕駛加給按月

    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

    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內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

    ；超過五天(不含)以上者，則按實際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

    。每日以全月加給總額之三十分之一計算至元位為止元，元

    以下畸零數四捨五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

    作差級人員適用；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

    ㈢之⑴規定。」【參被證1；本院卷一第139頁】。而查，原告

    於106年2月10日到職，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

    5日（106年2月2、3、6、7、8、9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

    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應該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

    之日數計算驾駛加給、收投加給。查原告當月實際擔任駕駛

    (機車)之日數僅為4日，駕駛(機車)加給每日為82元、收投

    加給每日為114元【參被證2-1；本院卷一第141頁】，故當

    月駕駛加給應為328元（計算式：4日×82元＝328元）、收投

    加給應為456元（計算式：4日×114元＝456元)。被告已經如

    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２、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

    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

    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

    給付3月的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

    付3月的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不

    足3月的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加給1,4

    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

    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1,077元＋1,494元)云云。惟查，原告

    於106年3月請喪假6日，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

    過5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

    ，應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告當

    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17日，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

    ，收投加給每日為114元，故當月駕駛加給為1,394元（計算

    式：17日×82元＝1,394元），收投加給為1,938元（計算式：

    17日＋114元＝1,938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

    無短付之情形。

３、被告時效抗辯：

　　又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的項目，是

    屬於工資，性質上也是按月給付之定期給付的債權，因此，

    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

    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查，原告起訴的日期，

    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此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載明

    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請求給付之106年2

    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

    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均應自翌月

    的第1日，即106年3月1日、106年4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時效

    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提起

    本件訴訟時，均已經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於本件訴訟中，

    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2月駕駛加給

    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

    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被告並已為時效抗辯。是原告就上述部分，

    所為之請求，也已經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４、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

    ，被告應給付5月的駕駛加給1,782元(2,545元×21天÷30天)

    、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

    的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的駕

    駛加給1,272元(1,782元－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

    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3,0

    39元(1,272元＋1,767元)云云。惟查，原告於107年5月的工

    作部分，因原告之最後在職日為當月21日，107年5月22至25

    日、28至31日，並無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

    ，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條的規

    定，應該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

    告於107年5月的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6日，當

    時駕駛加給每日為85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8元【參被證2-2

    ；本院卷一第143頁】，故當月駕駛加給為510元【6日×85元

    ＝510元】；收投加給為708元【6日×118元＝708元)】。被告

    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

　　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

１、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

    元/3個月）；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

    元/3個月）。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

    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

    、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

    ，未有其他請假；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

    請假，爰原告於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

    。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107年

    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合計2,056元(

    1,003元＋1,053元)，計入勞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

２、惟查，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

    「…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

    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

    ，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

    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

    照核給」。依上述函文意旨，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

    請事、病假者，始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則於每季之三

    個月內，如有請事、病假者，即無全勤獎金。因此，被告發

    放全勤獎金是按季發放，而非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中如

    果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應將金額按月份比

    例發放云云，顯然與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

    971號函文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始

    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之意旨，不相符合。全勤獎金係按

    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

    號函可參。原告主張應按月結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全

    勤獎金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1,053元，顯與被告之發

    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因此，原告以伊106年3月及

    107年4月皆屬達到全勤條件，請求被告將全勤獎金之金額按

    月份的比例發放，給付伊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3,

    009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3,159元/3

    個月)，合計2,056元，並增加計入提撥的勞工6%退休金

　　(即123元)，合計共2,179(2,056×1.06)，顯然係屬無理由，

    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３、被告時效抗辯：

　　再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全勤獎金，是屬於工資，按季節

    (每季三個月)計算，屬於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因此，

    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

    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查，本件原告起訴的

    日期，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

    載明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所請求給付之

　　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均應自

    翌月的第1日，即106年4月1日、107年5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

    時效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

    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本件訴訟中，

    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3月、107年4

    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因被告已為時效抗辯，故原告就此部分，

    所為之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原告請求

    給付之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之

    請求權，既因時效消滅而不存在，則原告基此差額而另請求

    計入提撥的6%退休金部分即123元，即亦同屬無理由，不應

    准許，亦應予駁回之。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

    提撥差額，共5,124元：

１、原告主張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

    ,075元(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

    】，依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

    級36,3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

    條每月應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

    被告106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

    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06年3月1,818(30,300×6%)

    ，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

    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

    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5月1,908(31,800×6%)，提

    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

    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為90元

    (2,178元－2,088元)。上列106年2月至6月給付不足勞工6%退

    休金，合計1,350元。另外，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

    資級距為38,200元，原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

    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

    561元(薪資)、2月5日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

    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

    即駕駛加給工資)、2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

    )。上列工資金額，合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

    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

    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

    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

    元)。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共5,124元(1,350元＋3,774元

    )。

２、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

    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

    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此，雇主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此部分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五年，並自勞工離職之時起算。

    惟查，本件依前述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

    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

    被告無短付之情形存在。另外，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

    的全勤獎金1,003元及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1,053元，依上述

    說明，也是沒有理由。另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

    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係就該條例施行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23條規定

    領取及計算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上述應提繳金額，僅是

    存於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內，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

    委託之金融機構運用之。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的要件

　　，始得依該條例請領退休金。而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且

    其個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之時，始得謂受有

    損害。換言之，本件縱使被告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繳

    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的差額，以資填補在於將來減少所能領取

    退休金數額的損害，尚不得於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之前即直接

    逕行請求被告給付原應提繳退休金的差額。原告現在即逕行

    請求被告直接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

    金提撥差額，合計共5,124元，給予原告本人，於法不合。

    因此，原告此部分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

３、至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19言詞辯論時陳稱被告已於109年將駕

    駛加給、收投加給、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已列

    入工資提撥6%勞工退休金；被告辯論上述獎金非屬工資，實

    屬自相矛盾等語。惟查，縱然原告所述上情屬實，並假設

　　原告之前也有可以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存在，原告亦

    僅得協商被告是否比照上情，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現在

    尚不得逕行請求被告將原本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直接給付予

    原告，附此敘明。

四、綜據上述，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22條以及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31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㈠106年2月、106年3月、1

    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㈡106年3

    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

    179元；㈢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之差

    額共5,124元，合計總共15,868元【計算式：8,565元＋2,179

    元＋5,124元＝15,868元】，所為之請求，均屬無理由，不應

    准許，均應予駁回之。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戊、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

　　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備註：106年2月部分，原告主張之金額，應更正為【駕駛】1,565元；【收投】2,174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29號
原      告  沈明誼    住嘉義縣○○鄉○○村00鄰○○00號之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陳文靜律師
            廖福正律師
            吳志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緣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1條：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又民法第126條：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另依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闡釋：民法第126條所稱「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内；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爰原告主張下列請求賠償時效適用民法第126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原告看到民國109年間新聞報導，王○○君爭取於郵局工作期間之津貼、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等項目應列為工資，依勞基法應列勞保投保薪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訴之民事訴訟勝訴之新聞，原告於郵局在職期間亦有勞動權益受損情形，遂透過民事訴訟請求受損之勞動權益。
二、勞基法第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略)…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36條：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勞基法第37條：内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勞基法第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基法第43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
　　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民法第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小字第37號判決，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雇主如與勞工約定勞工休例假、休息日、特別休假、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之請假時，如超過一定天數則按比例發給工資，即屬違反勞基法第39條前段之強制規定而無效。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皆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
三、參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330706700號函說明二、第㈣項說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爰原告主張收投加給、駕駛加給及全勤獎金皆應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休假，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包含有本薪、收投加給、駕駛加給等，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
四、被告於民國105年間公開甄試簡章，原告經報考甄試合格後，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進用，並分發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郵局水上郵局從事外勤投遞收攬工作，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公開招考簡章要約第拾點待遇與福利第四項已說明，原告擔任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付出勞務，被告按月給付之工資項目包含有本薪、收投加給及駕駛加給等對價工資。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471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535元，合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再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原告2月在職天數共19日，被告應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1,565元(2,471元×19天÷30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19天÷30天)，被告已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給456元，被告給付不足2月工資：駕駛加給1,237元(1,565元－328元)、收投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955元(1,237元＋1,718元)。
(三)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給付3月工資：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付3月工資：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不足3月工資：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加給1,4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571元(1,077元＋1,494元)。
(四)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被告應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1,782元(2,545元×21天÷30天)、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工資：駕駛加給1,272元(1,782元－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3,039元(1,272元＋1,767元)。
(五)上列工資差額合計8,565元(2,955元＋2,571元＋3,039元)。
五、勞基法第43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勞工請假規則第9條：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婚假、喪假、公傷病假及公假，扣發全勤獎金。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部)復以87年9月14日台87勞動二字第040204號函指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工資定義，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故全勤獎金若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則屬工資範疇。至平均工資之計算，同條第四款定有明文。另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330706700號函二、第㈣項指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爰原告主張全勤獎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休假，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含有全勤獎金，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元/3個月），合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未有其他請假；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請假，爰原告於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
(三)縱然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照核給」。上述提到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另全勤獎金按季核給三日薪額，並非按季考核全勤，故被告發放全勤獎金按季發放，全勤考核應是逐月考核，照一般公司全勤獎金發放習俗應是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如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將金按月份比例發放，爰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3,159元/3個月)。
(四)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小計2,056元(1,003元＋1,053元)，計入勞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六、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略。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第7條：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二、……略。勞退條例第14條：雇主應為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部)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號函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另查(77)臺勞動二字第10305號函亦指明績效獎金係以勞工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暨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原告給付被告之考核獎金係經考核原告後發給之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績效獎金係原告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之獎金，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提繳6%退休金。基此，郵局考核獎金係經郵局主管視工作表現考核後發給之獎金，郵局績效獎金係經達成郵局主管訂定之年度業績後發給之獎金，上列兩者皆以勞工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另據自由時報報導，被告於105年至109年間，因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未列入工資提撥勞工6%退休金，陸續遭勞工保險局開罰，被告於109年9月亦全面將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列入工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爰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勞基法包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原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075元(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依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級36,3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每月應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被告106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一)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
(二)106年3月1,818(30,300×6%)，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
(三)1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
(四)106年5月1,908(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
(五)106年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為90元(2,178元－2,088元)。
(六)上列給付不足勞工6%退休金小計為1,350元〔360元(2月)＋360元(3月＋270元(4月)＋270元(5月)＋90元(6月)〕
(七)另查，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資級距為38,200元，原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561元(薪資)、2月5日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即駕駛加給工資)、2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上列工資金額合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元)。
(八)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5,124元(1,350元＋3,774元)。
七、上列工資差額及6%退休金差額總計15,868元(8,565元＋2,179元＋5,1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為給付工資15,868元整；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6年2月10日任職於被告，職稱為工作士(收投)，最後在職日為107年5月21日。
(二)關於被告已給付原告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金額，如附表所示。
(三)兩造於108年1月1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調解結果為不成立。
(四)對於原證1號至原證12號，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一)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
１、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日數，為「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此觀當時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下稱「加給要點」)第二點第㈢項第1款、第三點載明：「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1.兼任駕駛加給按月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内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已含當月於休假日出勤之兼任駕駛加給)；超過五日(不含)以上者，則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每日以全月加給總額之卅分之一計算至元為止，元位以下畸零數四捨五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作差級人員適用；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㈢之(1)規定。專業職(二)人員比照辦理。」等語即可明瞭。
２、至於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薪點，經換算後之單價即如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發款額表所示(被證2-1號、被證2-2號)。
３、被告依據上開規章辦法，依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及薪點所對應之單價，發給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並無短付可言。以106年2月為例，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為4日(被證3號)，斯時之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故總額為328元。謹就原告所請求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彙整被告之計算式如附表，敬請鈞院卓參。
４、原告係以「在職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參起訴狀第4頁)，其計算方式顯與加給要點不符，自無可採。
５、況且，縱令原告執意主張被告短發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假設語氣)，其106年2月、106年3月駕駛加給差額、收投加給差額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消滅時效，是原告請求給付系爭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仍屬無據。
　⑴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
　⑵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2月、106年3月之駕駛加給差額、收投加給差額，由於被告係於次月發放前一月份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故自原告得請求上開項目之日起至起訴狀所載日期112年5月18日止，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二)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5,124元，有無理由？
１、觀諸起訴狀第4頁13.(4)，原告似係主張107年2月領取之(年度)考核獎金、(狹義)績效獎金應計入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基礎，合先敘明。
２、謹先說明經營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組成：
　⑴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被證4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二條規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第四條第(六)項規定：「績效獎金分為責任績效獎金及基本績效獎金兩部分，先核計責任績效獎金，再核計基本績效獎金，以責任績效獎金之提撥月數與基本績效獎金之提撥月數合計為績效獎金提撥月數」。
　⑵觀諸被告之員工薪資明細表(被證5)亦可知，由於計算方式及計算結果不同，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係分別以不同名目發放。
　⑶因此，所謂「經營績效獎金(廣義)」，實際上係由不同類型之獎金所組成，僅整理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理狀第6頁表1：「經營績效獎金」構成圖。
　⑷從而，原告起訴狀第8頁所稱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係指(狹義)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
３、謹就「(狹義)績效獎金」之性質，臚述如下：
　⑴不論是「責任績效獎金」或「基本績效獎金」，均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均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觀諸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被證6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即可知，(狹義)績效獎金係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之激勵性給與，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所揭橥：「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不休假獎金及績效獎金，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依上規定……該年度之個人績效，以『經辦業務績效』、『工作態度與服務精神』、『銷售台農乳品水果月曆等產品及平時考核』等項，經上訴人農會人事評議小組評議後，始核給績效獎金，以資獎勵，並非員工一律發給績效獎金。」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僅為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並非勞基法上之工資。
　B.被告通常係約每年7月左右核計發放(狹義)績效獎金，而非每月固定發給，不具經常性，有被告員工薪資明細表可參，且是否發放亦係逐年審核，並非確定，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揭示：「原審以：……102年2月、5月之績效獎金依序12萬4,183元、7萬1,617元，係中石化公司視劉○○績效表現所發放之恩惠性、勉勵性質之給與……均非每月固定發放之經常性給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於法並無違背。」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並非按月發放之經常性給與，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C.事實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亦揭示「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規定，交通部原訂發給所屬事業單位員工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之目的在促進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①〕，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而給與之報酬。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將年終獎金排除於平均工資之外，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台(七十七)勞動三字二三四一五號函釋：『事業單位每年年終考核發給勞工之考績獎金，依勞基法第二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可不併入計算平均工資』，益見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不具工資性質。又依上開實施要點三、四及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考核獎金係事業機構由上級機構考核，依成績優劣評定，經評定為甲等者，該機構全體員工得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之次月領得不超過該機構二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乙等以下者，則領得不超過該機構一至一•八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且依同上實施要點及注意事項規定，績效獎金係由各事業年度決算盈餘〔②〕，經考量政策因素〔③〕所影響之收支後，達成之總盈餘，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即事業機構達成年度預算總盈餘後，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獎金，於農曆春節前約十天發給最高二•六個月薪資總額。事業機構之盈餘不定，非必有一定之盈餘可供提撥作為員工之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亦為勉勵性之給與，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之報酬，自非勞基法所謂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主張考成獎金等及值夜費均係工作報酬，依勞動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按：即上訴人之前身『交通部郵政總局』〕給付系爭退休金額及其利息，於法無據。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為無理由。」(附件6號；同院85年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附件7號)同旨)。換言之，最高法院既曾以①激勵性質、②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③需考量政策因素等理由，認定被告之績效獎金並非工資，本件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之規定既係一脈相承，則邏輯一貫的結果即是，本案原告據以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績效獎金，亦僅僅屬於恩惠性、勉勵性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⑵再就責任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另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㈦項第1款第(1)目、第(2)目規定：「績效獎金依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並應區分内部合理分配比例：1.責任績效獎金(1)責任績效獎金成數以百分之三十為基準。(2)責任績效獎金成數百分比，依其成績與績效目標值之差距核發……」(參被證4號)。關於單位績效，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計發績效獎金作業基準(被證7號，下稱「績效獎金作業基準」)第四條第一段規定：「責任績效考核採二級制，第一級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總公司)考核各等郵局(責任中心局)(以下簡稱各中心局)及郵件處理中心(以下簡稱處理中心)，第二級為各中心局考核所轄各單位及各級支局、處理中心考核所轄各單位」。
　B.觀諸上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績效獎金作業基準之規定即可知，責任績效獎金之成績，係指「單位」的績效成績，與勞工個人之努力並無關聯，縱使勞工請假，未提供勞務，仍可因「單位」整體成績而領取到責任績效獎金，故非屬勞務之對價。
　C.以員工陳○○為例，其在110年度均請假而從未出勤，但因其所屬單位(基隆郵局)仍有績效，被告仍按規定發放責任績效獎金，足證責任績效獎金並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為明確。此有該員110年度請假紀錄(被證8號)、中華郵政公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表(被證9號)等事證可參。
　D.是以，勞工縱於整年度均請假而完全未提出勞務，只要所屬單位在年度内有績效，仍可能按上開規定領取責任績效獎金，堪認責任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一事並無關聯，僅係基於有盈餘而具有勉勵性、恩惠性質之給與，至為明確。責任績效獎金既欠缺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⑶復就基本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七)項第2款第(1)目規定：「依年度内員工服務績效及對事業之貢獻程度為依據，依年終考成(年度考核)或另予考成(核)評分，該年度無考成(核)評分者，按在職月數考核之評分，並以下列評分成數基準與評分調整比率之乘積計發：(1)評分成數基準：……評分五十九分以下者，不予發給」。
　B.以員工呂○○為例，其在110年度之年度考核為58分，因此依照上開規定，呂○○即無基本績效獎金可領取。以上有該員110年度考成表(被證10號)、中華郵政公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表(被證11號)等事證可參。
　C.是以，勞工縱提出勞務，如年度考成低於60分，即無從請領基本績效獎金，揆諸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意旨，堪認基本績效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４、復就「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工資，說明如下：
　⑴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公司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按「原告所受領前述周慶獎金係以原告所負責百貨公司品牌櫃於該周年慶期間，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被告員工於該段期間之整體營業額為計算基礎，並非單就原告個人績效為依據，之後再以該整體營業額按各品牌櫃於該周年慶期間達成預設目標(即該明細所載紅利基數)與否，以不同成數為計算，末依品牌櫃員工人數平均分配周慶獎金，此周慶獎金實有團體競賽獎金之性質，與勞工因從事工作不問績效達成與否均可獲致之報酬，或因勞工個人績效達成而通常可領取之績效獎金等，未盡相同。……此周慶獎金能否領取、領取數額多寡均非固定，具有不確定性及變動性，非全然基於原告個人勞務付出即可當然或通常獲得，而與勞工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穩定獲得報酬，毋庸考量雇主投入成本、費用多寡，獲利與否等均可獲取之工資，實屬有異。」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簡字第42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準此，如以「事業整體績效」作為發放標準，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應認欠缺勞務對價性。
　B.經查，依據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由行政院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謹臚列相關規定如下：(A)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作業要點第三條第1項規定：「國營事業應於每年度終了依據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及其評估指標，霰實檢討經營結果，針對經營績效及缺失切實填具自評報告，格式如附件一，併同年度決算書於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前提報主管機關，並副知各複核小組成員。但中央銀行部分逕報行政院。」(B)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作業要點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考成成績依序分甲、乙、丙、丁四等第。」(C)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規定：「(一)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二)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
　C.是以，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⑵況且，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無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按「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規則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考成係就交通事業人員個人之工作技能、辦事勤惰及品行學識等項之考核，以做為晉級或免職之參考標準。如年終考核分數達七十分以上而無級可晉時，給與考成獎金，超過七十分之分數則予存記而於退休、離職、死亡或晉級時給予存分獎金。是勞工雖已無級可晉，惟其年終考核分數未達七十分以上，其雖提供勞務，除原有薪資外，並無考成獎金可資領取，亦無存分可資累存。可見考成獎金、存分獎金並非對於勞工提供勞務所應給付之報酬，而係對於勞工所為勉勵性之給與，不得計入平均工資。」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亦同其旨。
　B.經查，單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而言，揆諸前揭實務見解即可知，縱令勞工確有提供勞務，如被告之工作考成為丙等以下者，勞工仍無從領取年度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５、實則，《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及《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條例》就退休事件應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特別規定，應優先於勞動基準法而適用：(1)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同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由主管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另行政院依國營事業管理法制定之〈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下稱「基本原則」)第6點規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依工作考成結果發給，績效獎金須有盈餘，始得發給。其立法理由說明績效獎金之性質係為獎勵、激勵之作用。交通部依上述「基本原則」第1點、第6點規定，訂定〈交通部所屬用人費率事業機構薪給管理要點〉，並依該要點訂定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參被證6號)。查「經營靖效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視事業機構之考核等地發給；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於達成總盈餘後計給，屬激勵性給與(參該點第1款、第3款)。被告依上述「實施要點」訂定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明定，工作考成丙等以下，不發給考核獎金；第4點第1、5款明定，績效獎金須有盈餘始得發放、屬激勵性給與。是以，參照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第33條，應認上揭辦法針對待遇及福利、其他人事管理事項作成之規定，係勞基法第2條第3款關於「工資」定義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2)謹陳報行政院秘書長112年5月11日院臺經長字第1121021975號函，說明如下：
　A.就被告給付項目之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壽險甲佣等各項給付，是否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行政院稱其向來以個案認定，同該院對於夜點費之意見。而行政院於經濟部111年9月22日函請同意將夜點費納入「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予項目表」後，經研商為解決勞資爭議，避免國家内耗，乃以政策性決定同意經濟部所請。
　B.由是觀之，行政院前對於所轄部會之所屬各機關對於員工之相關給付，並未通案認定，而以個案認定為處理原則，是被告乃認前揭各項給付確屬恩惠性給與。其後行政院於111年10月27日，方同意將夜點費納入計算退休金，並以類似案件，依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由各事業機構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C.洵此，如被告上開說明，被告縱有因政策性調整而將原屬恩惠性給與之給付項目納入計算退休金，亦合於行政院前揭函覆之旨，僅係政策之調整，而非認為該等給付之性質非恩惠性給與。
(三)原告請求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之全勤獎金差額暨退休金共2,179元，有無理由？
１、全勤獎金係按「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即被告改制前)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可參。是以，原告主張應按月結算，被告應給付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以下合稱「系爭全勤獎金」)云云，顯與被告之發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
２、另一方面，全勤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原告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之6%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1)查①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②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無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等情，已如上述。(2)況且，全勤獎金之發放目的為「勉勵員工盡量不要請事假、病假」，亦非按月發放，顯欠缺勞務對價性、經常性。
　A.實務見解咸認為，全勤獎金係每月固定薪資以外，對於未請假勞工所發給之激勵性獎金。勞工如有請假即無從領取，而不具勞務對價性，甚且，如非按月發放者，亦不具經常性。
　　謹彙整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理狀第22-23頁所示之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
　B.經查，被告發放全勤獎金之標準，係依據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說明第三點：「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因此：(A)揆諸前揭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意旨即可知，本案全勤獎金僅係「對未請假員工之獎勵，如員工請假即無從領取，自非工作之報酬。」，欠缺勞務對價性。(B)另觀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5號等民事判決意旨亦可知，本案全勤獎金「如勞工一請事假或病假即全部無從領取」，亦非「按月發給」，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具有經常性之給與。(3)此外，若員工於某一李任職時間未滿3個月，則員工縱於該期間並未請事假或病假，亦無全勤獎金。以原告為例，其未領取106年5月、107年8月全勤獎金，係因106年第一季、107年第二季並未完全任職(106年2月10日報到、107年5月22日起離職)。另以訴外人王○○為例，其於111年6月13日至8月10日留職停薪，致未能領取111年第二季與第三季(於111年8月、11月發放)之全勤獎金，以上有訴外人王○○之簡歷表(被證15號)、年度非固定所得項目明細表可參。(4)綜上可知，全勤獎金係鼓勵員工休假，避免請事假、病假之勉勵性給與，且縱使員工並未請事假或病假，若當季任職時間不滿三個月，被告亦不會發給全勤獎金，堪認全勤獎金確非員工提供勞務即當然即可領取之對價，顯非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３、姑不論全勤獎金並非工資，原告既尚未符合請領退休金之要件，其逕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之退休金，於法亦屬無據。(1)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一條〕係就該條例施行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領取及計算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而前開應提繳金額，僅係存於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運用之，惟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之要件，始得依該條例請領退休金。……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前，且其個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時，始得謂受有損害。乙○○既尚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請求退休金，就其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内之款項，原不得有任何主張，其損害尚未發生，則其主張受有提撥數額差額之損害，請求大統公司給付差額3萬2255元，即無從准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勞上易字第4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54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2)換言之，縱使雇主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工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但不得直接請求本金差額或累積收益(蓋於勞工不符合法定要件時，勞保局並無給付本金或累積收益之義務，勞工本無從請求勞工退休金之本金或累積收益，自無損害可言)。(3)經查，原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迄今未滿60歲而不得向勞保局請領退休金，應為原告所不爭。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所生之退休金，並無理由。
４、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假設語氣)，距離起訴狀所載日期112年5月18日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丙、程序部分
一、本件兩造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請求給付工資之金額僅15,868元，未逾10萬元，原本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惟查，本案涉及薪資、勞工退休金差額計算，並牽涉法律適用之爭議等事項，案情非單純。本案訴訟標的金額雖未滿10萬元，然所涉議題案情繁雜，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業經本院於112年12月22日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的
　　規定，裁定本件應改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本件原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及依被告之聲請，由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丁、實體部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本件原告於106年2月10日任職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稱為工作士收投人員，最後在職日期為107年5月21日。上情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間主要爭執事項，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共5,124元，有無理由？
二、次查，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進用，並分發至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嘉義郵局水上郵局從事外勤投遞收攬工作，於107年5月22日離職。而查，依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職階人員甄試簡章內容說明，其中待遇與福利：專業職㈡外勤，是按中華郵政公司從業人員待遇表第55級薪級起薪（月薪30,075元）。另依擔任工作之性質按中華郵政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發款額表規定發給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郵遞業務類科全月約5,903元）。另享有勞保、健保、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全勤獎金及員工年度休假補助等福利；另視公司營運的情況核發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以及年度考核晉薪【詳參原證4；本院卷一第41頁】。原告主張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471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於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535元。另外，全勤獎金是按季節每三個月發放一次，於106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009元；於107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159元【詳參原證5；本院卷一第43-48頁】。
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項目，計有：收投加給、駕駛加給、全勤獎金等三項；並要求併入工資計算，增加給付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茲說明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
１、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2月在職天數共19日。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1,565元(2,471元×19天÷30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19天÷30天)；而被告已給付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給456元。被告106年2月給付不足的工資為駕駛加給1,237元(1,565元－328元)、收投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1,237元＋1,718元)云云。惟查，依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第二㈢之⑴規定，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兼任駕駛加給按月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內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超過五天(不含)以上者，則按實際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每日以全月加給總額之三十分之一計算至元位為止元，元以下畸零數四捨五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作差級人員適用；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㈢之⑴規定。」【參被證1；本院卷一第139頁】。而查，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到職，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106年2月2、3、6、7、8、9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應該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計算驾駛加給、收投加給。查原告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僅為4日，駕駛(機車)加給每日為82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4元【參被證2-1；本院卷一第141頁】，故當月駕駛加給應為328元（計算式：4日×82元＝328元）、收投加給應為456元（計算式：4日×114元＝456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２、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給付3月的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付3月的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不足3月的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加給1,4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1,077元＋1,494元)云云。惟查，原告於106年3月請喪假6日，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應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告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17日，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4元，故當月駕駛加給為1,394元（計算式：17日×82元＝1,394元），收投加給為1,938元（計算式：17日＋114元＝1,938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３、被告時效抗辯：
　　又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的項目，是屬於工資，性質上也是按月給付之定期給付的債權，因此，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查，原告起訴的日期，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此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載明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請求給付之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均應自翌月的第1日，即106年3月1日、106年4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時，均已經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於本件訴訟中，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2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被告並已為時效抗辯。是原告就上述部分，所為之請求，也已經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４、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被告應給付5月的駕駛加給1,782元(2,545元×21天÷30天)、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的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的駕駛加給1,272元(1,782元－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3,039元(1,272元＋1,767元)云云。惟查，原告於107年5月的工作部分，因原告之最後在職日為當月21日，107年5月22至25日、28至31日，並無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條的規定，應該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告於107年5月的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6日，當時駕駛加給每日為85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8元【參被證2-2；本院卷一第143頁】，故當月駕駛加給為510元【6日×85元＝510元】；收投加給為708元【6日×118元＝708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
　　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
１、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元/3個月）。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未有其他請假；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請假，爰原告於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合計2,056元(1,003元＋1,053元)，計入勞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２、惟查，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照核給」。依上述函文意旨，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始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則於每季之三個月內，如有請事、病假者，即無全勤獎金。因此，被告發放全勤獎金是按季發放，而非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中如果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應將金額按月份比例發放云云，顯然與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文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始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之意旨，不相符合。全勤獎金係按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可參。原告主張應按月結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全勤獎金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1,053元，顯與被告之發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因此，原告以伊106年3月及107年4月皆屬達到全勤條件，請求被告將全勤獎金之金額按月份的比例發放，給付伊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3,159元/3個月)，合計2,056元，並增加計入提撥的勞工6%退休金
　　(即123元)，合計共2,179(2,056×1.06)，顯然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３、被告時效抗辯：
　　再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全勤獎金，是屬於工資，按季節(每季三個月)計算，屬於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因此，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查，本件原告起訴的日期，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載明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所請求給付之
　　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均應自翌月的第1日，即106年4月1日、107年5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本件訴訟中，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被告已為時效抗辯，故原告就此部分，所為之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原告請求給付之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之請求權，既因時效消滅而不存在，則原告基此差額而另請求計入提撥的6%退休金部分即123元，即亦同屬無理由，不應准許，亦應予駁回之。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共5,124元：
１、原告主張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075元(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依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級36,3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每月應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被告106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06年3月1,818(30,300×6%)，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5月1,908(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為90元(2,178元－2,088元)。上列106年2月至6月給付不足勞工6%退休金，合計1,350元。另外，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資級距為38,200元，原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561元(薪資)、2月5日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即駕駛加給工資)、2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上列工資金額，合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元)。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共5,124元(1,350元＋3,774元)。
２、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此，雇主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此部分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五年，並自勞工離職之時起算。惟查，本件依前述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被告無短付之情形存在。另外，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的全勤獎金1,003元及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1,053元，依上述說明，也是沒有理由。另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係就該條例施行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23條規定領取及計算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上述應提繳金額，僅是存於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內，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運用之。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的要件
　　，始得依該條例請領退休金。而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且其個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之時，始得謂受有損害。換言之，本件縱使被告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的差額，以資填補在於將來減少所能領取退休金數額的損害，尚不得於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之前即直接逕行請求被告給付原應提繳退休金的差額。原告現在即逕行請求被告直接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合計共5,124元，給予原告本人，於法不合。因此，原告此部分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３、至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19言詞辯論時陳稱被告已於109年將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已列入工資提撥6%勞工退休金；被告辯論上述獎金非屬工資，實屬自相矛盾等語。惟查，縱然原告所述上情屬實，並假設
　　原告之前也有可以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存在，原告亦僅得協商被告是否比照上情，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現在尚不得逕行請求被告將原本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直接給付予原告，附此敘明。
四、綜據上述，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22條以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㈠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㈡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㈢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之差額共5,124元，合計總共15,868元【計算式：8,565元＋2,179元＋5,124元＝15,868元】，所為之請求，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之。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戊、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
　　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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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06年2月部分，原告主張之金額，應更正為【駕駛】1,565元；【收投】2,174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29號

原      告  沈明誼    住嘉義縣○○鄉○○村00鄰○○00號之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陳文靜律師

            廖福正律師

            吳志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緣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1條：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又民法第126條：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另依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闡釋：民法第126條所稱「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内；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爰原告主張下列請求賠償時效適用民法第126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原告看到民國109年間新聞報導，王○○君爭取於郵局工作期間之津貼、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等項目應列為工資，依勞基法應列勞保投保薪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訴之民事訴訟勝訴之新聞，原告於郵局在職期間亦有勞動權益受損情形，遂透過民事訴訟請求受損之勞動權益。

二、勞基法第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略)…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36條：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勞基法第37條：内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勞基法第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基法第43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

　　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民法第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小字第37號判決，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雇主如與勞工約定勞工休例假、休息日、特別休假、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之請假時，如超過一定天數則按比例發給工資，即屬違反勞基法第39條前段之強制規定而無效。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皆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

三、參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330706700號函說明二、第㈣項說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爰原告主張收投加給、駕駛加給及全勤獎金皆應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休假，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包含有本薪、收投加給、駕駛加給等，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

四、被告於民國105年間公開甄試簡章，原告經報考甄試合格後，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進用，並分發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郵局水上郵局從事外勤投遞收攬工作，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公開招考簡章要約第拾點待遇與福利第四項已說明，原告擔任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付出勞務，被告按月給付之工資項目包含有本薪、收投加給及駕駛加給等對價工資。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471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535元，合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再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原告2月在職天數共19日，被告應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1,565元(2,471元×19天÷30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19天÷30天)，被告已給付2月工資：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給456元，被告給付不足2月工資：駕駛加給1,237元(1,565元－328元)、收投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955元(1,237元＋1,718元)。

(三)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給付3月工資：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付3月工資：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不足3月工資：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加給1,4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2,571元(1,077元＋1,494元)。

(四)原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按一般公司之發薪習俗，不足月者，以每月應給工資除30日後，按實際在職天數計算工資，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被告應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1,782元(2,545元×21天÷30天)、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工資：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工資：駕駛加給1,272元(1,782元－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小計3,039元(1,272元＋1,767元)。

(五)上列工資差額合計8,565元(2,955元＋2,571元＋3,039元)。

五、勞基法第43條：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内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二、……略。勞工請假規則第9條：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婚假、喪假、公傷病假及公假，扣發全勤獎金。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部)復以87年9月14日台87勞動二字第040204號函指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工資定義，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故全勤獎金若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則屬工資範疇。至平均工資之計算，同條第四款定有明文。另台北市政府103年6月11日北市勞檢條字第10330706700號函二、第㈣項指明被告所發給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及全勤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仍屬工資。爰原告主張全勤獎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基此，原告依勞基法所令踐行例休假日、特別休假、喪假等法定休假，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本法含有全勤獎金，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者，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

(一)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元/3個月），合先敘明。

(二)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未有其他請假；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請假，爰原告於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

(三)縱然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照核給」。上述提到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另全勤獎金按季核給三日薪額，並非按季考核全勤，故被告發放全勤獎金按季發放，全勤考核應是逐月考核，照一般公司全勤獎金發放習俗應是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如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將金按月份比例發放，爰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3,159元/3個月)。

(四)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小計2,056元(1,003元＋1,053元)，計入勞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六、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略。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第7條：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二、……略。勞退條例第14條：雇主應為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今勞動部)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號函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另查(77)臺勞動二字第10305號函亦指明績效獎金係以勞工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暨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原告給付被告之考核獎金係經考核原告後發給之獎金，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績效獎金係原告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之獎金，爰原告主張被告所發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應屬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性質，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提繳6%退休金。基此，郵局考核獎金係經郵局主管視工作表現考核後發給之獎金，郵局績效獎金係經達成郵局主管訂定之年度業績後發給之獎金，上列兩者皆以勞工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另據自由時報報導，被告於105年至109年間，因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未列入工資提撥勞工6%退休金，陸續遭勞工保險局開罰，被告於109年9月亦全面將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列入工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爰原告主張被告對價給付工資項目應依勞基法包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且彼等於勞基法規定應計入工資並提撥勞工6%退休金，當無凌駕或逾越該法令而得排除之情事。原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075元(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依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級36,3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每月應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被告106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一)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

(二)106年3月1,818(30,300×6%)，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

(三)1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

(四)106年5月1,908(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

(五)106年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為90元(2,178元－2,088元)。

(六)上列給付不足勞工6%退休金小計為1,350元〔360元(2月)＋360元(3月＋270元(4月)＋270元(5月)＋90元(6月)〕

(七)另查，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資級距為38,200元，原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561元(薪資)、2月5日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即駕駛加給工資)、2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上列工資金額合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元)。

(八)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5,124元(1,350元＋3,774元)。

七、上列工資差額及6%退休金差額總計15,868元(8,565元＋2,179元＋5,1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為給付工資15,868元整；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6年2月10日任職於被告，職稱為工作士(收投)，最後在職日為107年5月21日。

(二)關於被告已給付原告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金額，如附表所示。

(三)兩造於108年1月1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調解結果為不成立。

(四)對於原證1號至原證12號，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爭執事項：

(一)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

１、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日數，為「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此觀當時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下稱「加給要點」)第二點第㈢項第1款、第三點載明：「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1.兼任駕駛加給按月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内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已含當月於休假日出勤之兼任駕駛加給)；超過五日(不含)以上者，則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每日以全月加給總額之卅分之一計算至元為止，元位以下畸零數四捨五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作差級人員適用；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㈢之(1)規定。專業職(二)人員比照辦理。」等語即可明瞭。

２、至於據以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薪點，經換算後之單價即如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發款額表所示(被證2-1號、被證2-2號)。

３、被告依據上開規章辦法，依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及薪點所對應之單價，發給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並無短付可言。以106年2月為例，原告實際擔任駕駛工作日數為4日(被證3號)，斯時之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故總額為328元。謹就原告所請求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彙整被告之計算式如附表，敬請鈞院卓參。

４、原告係以「在職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參起訴狀第4頁)，其計算方式顯與加給要點不符，自無可採。

５、況且，縱令原告執意主張被告短發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假設語氣)，其106年2月、106年3月駕駛加給差額、收投加給差額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消滅時效，是原告請求給付系爭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仍屬無據。

　⑴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

　⑵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2月、106年3月之駕駛加給差額、收投加給差額，由於被告係於次月發放前一月份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故自原告得請求上開項目之日起至起訴狀所載日期112年5月18日止，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二)原告請求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5,124元，有無理由？

１、觀諸起訴狀第4頁13.(4)，原告似係主張107年2月領取之(年度)考核獎金、(狹義)績效獎金應計入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基礎，合先敘明。

２、謹先說明經營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組成：

　⑴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被證4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二條規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第四條第(六)項規定：「績效獎金分為責任績效獎金及基本績效獎金兩部分，先核計責任績效獎金，再核計基本績效獎金，以責任績效獎金之提撥月數與基本績效獎金之提撥月數合計為績效獎金提撥月數」。

　⑵觀諸被告之員工薪資明細表(被證5)亦可知，由於計算方式及計算結果不同，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係分別以不同名目發放。

　⑶因此，所謂「經營績效獎金(廣義)」，實際上係由不同類型之獎金所組成，僅整理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理狀第6頁表1：「經營績效獎金」構成圖。

　⑷從而，原告起訴狀第8頁所稱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係指(狹義)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

３、謹就「(狹義)績效獎金」之性質，臚述如下：

　⑴不論是「責任績效獎金」或「基本績效獎金」，均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故責任績效獎金、基本績效獎金均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觀諸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被證6號，下稱「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即可知，(狹義)績效獎金係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之激勵性給與，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民事判決所揭橥：「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不休假獎金及績效獎金，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依上規定……該年度之個人績效，以『經辦業務績效』、『工作態度與服務精神』、『銷售台農乳品水果月曆等產品及平時考核』等項，經上訴人農會人事評議小組評議後，始核給績效獎金，以資獎勵，並非員工一律發給績效獎金。」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僅為勉勵性、恩惠性給與，並非勞基法上之工資。

　B.被告通常係約每年7月左右核計發放(狹義)績效獎金，而非每月固定發給，不具經常性，有被告員工薪資明細表可參，且是否發放亦係逐年審核，並非確定，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揭示：「原審以：……102年2月、5月之績效獎金依序12萬4,183元、7萬1,617元，係中石化公司視劉○○績效表現所發放之恩惠性、勉勵性質之給與……均非每月固定發放之經常性給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於法並無違背。」内容相符，堪認(狹義)績效獎金並非按月發放之經常性給與，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C.事實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亦揭示「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規定，交通部原訂發給所屬事業單位員工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之目的在促進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發揮整體經營績效〔①〕，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而給與之報酬。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將年終獎金排除於平均工資之外，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台(七十七)勞動三字二三四一五號函釋：『事業單位每年年終考核發給勞工之考績獎金，依勞基法第二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可不併入計算平均工資』，益見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不具工資性質。又依上開實施要點三、四及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考核獎金係事業機構由上級機構考核，依成績優劣評定，經評定為甲等者，該機構全體員工得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之次月領得不超過該機構二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乙等以下者，則領得不超過該機構一至一•八個月俸額之考核獎金。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且依同上實施要點及注意事項規定，績效獎金係由各事業年度決算盈餘〔②〕，經考量政策因素〔③〕所影響之收支後，達成之總盈餘，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即事業機構達成年度預算總盈餘後，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獎金，於農曆春節前約十天發給最高二•六個月薪資總額。事業機構之盈餘不定，非必有一定之盈餘可供提撥作為員工之績效獎金。可見績效獎金亦為勉勵性之給與，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之報酬，自非勞基法所謂之工資。從而上訴人主張考成獎金等及值夜費均係工作報酬，依勞動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按：即上訴人之前身『交通部郵政總局』〕給付系爭退休金額及其利息，於法無據。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為無理由。」(附件6號；同院85年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附件7號)同旨)。換言之，最高法院既曾以①激勵性質、②以有盈餘為發放前提、③需考量政策因素等理由，認定被告之績效獎金並非工資，本件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之規定既係一脈相承，則邏輯一貫的結果即是，本案原告據以請求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績效獎金，亦僅僅屬於恩惠性、勉勵性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⑵再就責任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另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㈦項第1款第(1)目、第(2)目規定：「績效獎金依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並應區分内部合理分配比例：1.責任績效獎金(1)責任績效獎金成數以百分之三十為基準。(2)責任績效獎金成數百分比，依其成績與績效目標值之差距核發……」(參被證4號)。關於單位績效，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計發績效獎金作業基準(被證7號，下稱「績效獎金作業基準」)第四條第一段規定：「責任績效考核採二級制，第一級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總公司)考核各等郵局(責任中心局)(以下簡稱各中心局)及郵件處理中心(以下簡稱處理中心)，第二級為各中心局考核所轄各單位及各級支局、處理中心考核所轄各單位」。

　B.觀諸上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績效獎金作業基準之規定即可知，責任績效獎金之成績，係指「單位」的績效成績，與勞工個人之努力並無關聯，縱使勞工請假，未提供勞務，仍可因「單位」整體成績而領取到責任績效獎金，故非屬勞務之對價。

　C.以員工陳○○為例，其在110年度均請假而從未出勤，但因其所屬單位(基隆郵局)仍有績效，被告仍按規定發放責任績效獎金，足證責任績效獎金並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為明確。此有該員110年度請假紀錄(被證8號)、中華郵政公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表(被證9號)等事證可參。

　D.是以，勞工縱於整年度均請假而完全未提出勞務，只要所屬單位在年度内有績效，仍可能按上開規定領取責任績效獎金，堪認責任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一事並無關聯，僅係基於有盈餘而具有勉勵性、恩惠性質之給與，至為明確。責任績效獎金既欠缺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⑶復就基本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經常性，說明如下：

　A.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七)項第2款第(1)目規定：「依年度内員工服務績效及對事業之貢獻程度為依據，依年終考成(年度考核)或另予考成(核)評分，該年度無考成(核)評分者，按在職月數考核之評分，並以下列評分成數基準與評分調整比率之乘積計發：(1)評分成數基準：……評分五十九分以下者，不予發給」。

　B.以員工呂○○為例，其在110年度之年度考核為58分，因此依照上開規定，呂○○即無基本績效獎金可領取。以上有該員110年度考成表(被證10號)、中華郵政公司110年度績效獎金總表(被證11號)等事證可參。

　C.是以，勞工縱提出勞務，如年度考成低於60分，即無從請領基本績效獎金，揆諸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意旨，堪認基本績效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４、復就「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工資，說明如下：

　⑴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公司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按「原告所受領前述周慶獎金係以原告所負責百貨公司品牌櫃於該周年慶期間，包括原告在內之全體被告員工於該段期間之整體營業額為計算基礎，並非單就原告個人績效為依據，之後再以該整體營業額按各品牌櫃於該周年慶期間達成預設目標(即該明細所載紅利基數)與否，以不同成數為計算，末依品牌櫃員工人數平均分配周慶獎金，此周慶獎金實有團體競賽獎金之性質，與勞工因從事工作不問績效達成與否均可獲致之報酬，或因勞工個人績效達成而通常可領取之績效獎金等，未盡相同。……此周慶獎金能否領取、領取數額多寡均非固定，具有不確定性及變動性，非全然基於原告個人勞務付出即可當然或通常獲得，而與勞工單純提供勞務即可穩定獲得報酬，毋庸考量雇主投入成本、費用多寡，獲利與否等均可獲取之工資，實屬有異。」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簡字第42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準此，如以「事業整體績效」作為發放標準，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應認欠缺勞務對價性。

　B.經查，依據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由行政院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謹臚列相關規定如下：(A)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作業要點第三條第1項規定：「國營事業應於每年度終了依據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及其評估指標，霰實檢討經營結果，針對經營績效及缺失切實填具自評報告，格式如附件一，併同年度決算書於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前提報主管機關，並副知各複核小組成員。但中央銀行部分逕報行政院。」(B)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作業要點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考成成績依序分甲、乙、丙、丁四等第。」(C)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規定：「(一)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二)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

　C.是以，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⑵況且，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無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A.按「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規則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考成係就交通事業人員個人之工作技能、辦事勤惰及品行學識等項之考核，以做為晉級或免職之參考標準。如年終考核分數達七十分以上而無級可晉時，給與考成獎金，超過七十分之分數則予存記而於退休、離職、死亡或晉級時給予存分獎金。是勞工雖已無級可晉，惟其年終考核分數未達七十分以上，其雖提供勞務，除原有薪資外，並無考成獎金可資領取，亦無存分可資累存。可見考成獎金、存分獎金並非對於勞工提供勞務所應給付之報酬，而係對於勞工所為勉勵性之給與，不得計入平均工資。」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亦同其旨。

　B.經查，單就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事業機構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考核獎金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及各項推展業務獎金」而言，揆諸前揭實務見解即可知，縱令勞工確有提供勞務，如被告之工作考成為丙等以下者，勞工仍無從領取年度考核獎金，堪認年度考核獎金並非勞工提供勞務即可獲致，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５、實則，《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及《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條例》就退休事件應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特別規定，應優先於勞動基準法而適用：(1)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同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由主管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另行政院依國營事業管理法制定之〈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下稱「基本原則」)第6點規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考核獎金依工作考成結果發給，績效獎金須有盈餘，始得發給。其立法理由說明績效獎金之性質係為獎勵、激勵之作用。交通部依上述「基本原則」第1點、第6點規定，訂定〈交通部所屬用人費率事業機構薪給管理要點〉，並依該要點訂定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參被證6號)。查「經營靖效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視事業機構之考核等地發給；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於達成總盈餘後計給，屬激勵性給與(參該點第1款、第3款)。被告依上述「實施要點」訂定之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明定，工作考成丙等以下，不發給考核獎金；第4點第1、5款明定，績效獎金須有盈餘始得發放、屬激勵性給與。是以，參照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第33條，應認上揭辦法針對待遇及福利、其他人事管理事項作成之規定，係勞基法第2條第3款關於「工資」定義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2)謹陳報行政院秘書長112年5月11日院臺經長字第1121021975號函，說明如下：

　A.就被告給付項目之績效獎金、年度考核獎金、全勤獎金、壽險甲佣等各項給付，是否認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行政院稱其向來以個案認定，同該院對於夜點費之意見。而行政院於經濟部111年9月22日函請同意將夜點費納入「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予項目表」後，經研商為解決勞資爭議，避免國家内耗，乃以政策性決定同意經濟部所請。

　B.由是觀之，行政院前對於所轄部會之所屬各機關對於員工之相關給付，並未通案認定，而以個案認定為處理原則，是被告乃認前揭各項給付確屬恩惠性給與。其後行政院於111年10月27日，方同意將夜點費納入計算退休金，並以類似案件，依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由各事業機構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C.洵此，如被告上開說明，被告縱有因政策性調整而將原屬恩惠性給與之給付項目納入計算退休金，亦合於行政院前揭函覆之旨，僅係政策之調整，而非認為該等給付之性質非恩惠性給與。

(三)原告請求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之全勤獎金差額暨退休金共2,179元，有無理由？

１、全勤獎金係按「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即被告改制前)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可參。是以，原告主張應按月結算，被告應給付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以下合稱「系爭全勤獎金」)云云，顯與被告之發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

２、另一方面，全勤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原告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之6%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1)查①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係針對被告之「整體績效」所作成，與勞工個人努力無關，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②行政院對被告作成之工作考成如為「丙等」，被告即無從發給(廣義)考核獎金，堪認屬於廣義考核獎金之全勤獎金並非提供勞務即可獲致者，欠缺勞務對價性，並非工資等情，已如上述。(2)況且，全勤獎金之發放目的為「勉勵員工盡量不要請事假、病假」，亦非按月發放，顯欠缺勞務對價性、經常性。

　A.實務見解咸認為，全勤獎金係每月固定薪資以外，對於未請假勞工所發給之激勵性獎金。勞工如有請假即無從領取，而不具勞務對價性，甚且，如非按月發放者，亦不具經常性。

　　謹彙整如112年7月31日民事答辯㈠暨爭點整理狀第22-23頁所示之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

　B.經查，被告發放全勤獎金之標準，係依據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說明第三點：「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因此：(A)揆諸前揭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意旨即可知，本案全勤獎金僅係「對未請假員工之獎勵，如員工請假即無從領取，自非工作之報酬。」，欠缺勞務對價性。(B)另觀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5號等民事判決意旨亦可知，本案全勤獎金「如勞工一請事假或病假即全部無從領取」，亦非「按月發給」，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具有經常性之給與。(3)此外，若員工於某一李任職時間未滿3個月，則員工縱於該期間並未請事假或病假，亦無全勤獎金。以原告為例，其未領取106年5月、107年8月全勤獎金，係因106年第一季、107年第二季並未完全任職(106年2月10日報到、107年5月22日起離職)。另以訴外人王○○為例，其於111年6月13日至8月10日留職停薪，致未能領取111年第二季與第三季(於111年8月、11月發放)之全勤獎金，以上有訴外人王○○之簡歷表(被證15號)、年度非固定所得項目明細表可參。(4)綜上可知，全勤獎金係鼓勵員工休假，避免請事假、病假之勉勵性給與，且縱使員工並未請事假或病假，若當季任職時間不滿三個月，被告亦不會發給全勤獎金，堪認全勤獎金確非員工提供勞務即當然即可領取之對價，顯非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３、姑不論全勤獎金並非工資，原告既尚未符合請領退休金之要件，其逕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之退休金，於法亦屬無據。(1)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一條〕係就該條例施行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領取及計算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而前開應提繳金額，僅係存於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運用之，惟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之要件，始得依該條例請領退休金。……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前，且其個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時，始得謂受有損害。乙○○既尚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請求退休金，就其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内之款項，原不得有任何主張，其損害尚未發生，則其主張受有提撥數額差額之損害，請求大統公司給付差額3萬2255元，即無從准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勞上易字第4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54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2)換言之，縱使雇主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工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但不得直接請求本金差額或累積收益(蓋於勞工不符合法定要件時，勞保局並無給付本金或累積收益之義務，勞工本無從請求勞工退休金之本金或累積收益，自無損害可言)。(3)經查，原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迄今未滿60歲而不得向勞保局請領退休金，應為原告所不爭。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給付系爭全勤獎金差額所生之退休金，並無理由。

４、縱認原告得請求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假設語氣)，距離起訴狀所載日期112年5月18日顯已超過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丙、程序部分

一、本件兩造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請求給付工資之金額僅15,868元，未逾10萬元，原本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惟查，本案涉及薪資、勞工退休金差額計算，並牽涉法律適用之爭議等事項，案情非單純。本案訴訟標的金額雖未滿10萬元，然所涉議題案情繁雜，不宜適用小額訴訟程，業經本院於112年12月22日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的

　　規定，裁定本件應改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本件原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及依被告之聲請，由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丁、實體部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本件原告於106年2月10日任職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稱為工作士收投人員，最後在職日期為107年5月21日。上情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間主要爭執事項，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有無理由？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共5,124元，有無理由？

二、次查，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以專業職㈡外勤投遞收攬人員進用，並分發至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嘉義郵局水上郵局從事外勤投遞收攬工作，於107年5月22日離職。而查，依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職階人員甄試簡章內容說明，其中待遇與福利：專業職㈡外勤，是按中華郵政公司從業人員待遇表第55級薪級起薪（月薪30,075元）。另依擔任工作之性質按中華郵政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發款額表規定發給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郵遞業務類科全月約5,903元）。另享有勞保、健保、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全勤獎金及員工年度休假補助等福利；另視公司營運的情況核發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以及年度考核晉薪【詳參原證4；本院卷一第41頁】。原告主張被告106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471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432元；於107年間每月應發駕駛加給工資為2,545元、每月應發收投加給工資為3,535元。另外，全勤獎金是按季節每三個月發放一次，於106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009元；於107年間每一季節的全勤獎金是3,159元【詳參原證5；本院卷一第43-48頁】。

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項目，計有：收投加給、駕駛加給、全勤獎金等三項；並要求併入工資計算，增加給付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茲說明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

１、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報到，2月在職天數共19日。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1,565元(2,471元×19天÷30天)、收投加給2,174元(3432元×19天÷30天)；而被告已給付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328元、收投加給456元。被告106年2月給付不足的工資為駕駛加給1,237元(1,565元－328元)、收投加給1,718元(2,174元－456元)，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1,237元＋1,718元)云云。惟查，依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第二㈢之⑴規定，兼任駕駛加給之核發方式如下：「兼任駕駛加給按月於事後發給，全月除星期例假(或公休)日外，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工作之天數在五天(含)以內者，按全月應發款額計發；超過五天(不含)以上者，則按實際兼任駕駛工作日數計發。每日以全月加給總額之三十分之一計算至元位為止元，元以下畸零數四捨五入」。收投加給：「限專任收投、接送工作差級人員適用；核發標準為每月50薪點，核發方式同前二㈢之⑴規定。」【參被證1；本院卷一第139頁】。而查，原告於106年2月10日到職，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106年2月2、3、6、7、8、9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應該按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計算驾駛加給、收投加給。查原告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僅為4日，駕駛(機車)加給每日為82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4元【參被證2-1；本院卷一第141頁】，故當月駕駛加給應為328元（計算式：4日×82元＝328元）、收投加給應為456元（計算式：4日×114元＝456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２、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被告應給付3月的駕駛加給2,471元、收投加給3,432元。被告已給付3月的駕駛加給1,394元、收投加給1,938元，被告給付不足3月的駕駛加給1,077元(2,471元－1,394元)、收投加給1,494元(3,432元－1,938元)，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1,077元＋1,494元)云云。惟查，原告於106年3月請喪假6日，未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點，應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告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17日，駕駛加給每日為82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4元，故當月駕駛加給為1,394元（計算式：17日×82元＝1,394元），收投加給為1,938元（計算式：17日＋114元＝1,938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３、被告時效抗辯：

　　又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駕駛加給、收投加給的項目，是屬於工資，性質上也是按月給付之定期給付的債權，因此，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查，原告起訴的日期，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此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載明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請求給付之106年2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的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均應自翌月的第1日，即106年3月1日、106年4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時，均已經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於本件訴訟中，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2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955元及106年3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2,571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被告並已為時效抗辯。是原告就上述部分，所為之請求，也已經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４、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

　　原告主張伊於107年5月22日離職，原告5月在職天數共21日，被告應給付5月的駕駛加給1,782元(2,545元×21天÷30天)、收投加給2,475元(3,535元×21天÷30天)，被告已給付5月的駕駛加給510元、收投加給708元，被告給付不足5月的駕駛加給1,272元(1,782元－510元)、收投加給1,767元(3,535元－708元)，107年5月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工資差額合計3,039元(1,272元＋1,767元)云云。惟查，原告於107年5月的工作部分，因原告之最後在職日為當月21日，107年5月22至25日、28至31日，並無實際擔任兼任駕駛之日數顯已超過5日，依據加給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第(1)款後段、第三條的規定，應該按實際擔任駕駛日數計算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原告於107年5月的當月實際擔任駕駛(機車)之日數為6日，當時駕駛加給每日為85元，收投加給每日為118元【參被證2-2；本院卷一第143頁】，故當月駕駛加給為510元【6日×85元＝510元】；收投加給為708元【6日×118元＝708元)】。被告已經如數給付（詳附表），並無短付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

　　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

１、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間每月應給全勤獎金為1,053元（3,159元/3個月）。原告於106年3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3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請有薪喪假共6天，106年3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為例休假日，未有其他請假；原告於107年4月除例休假日外，未有其他請假，爰原告於106年3月及107年4月，應皆屬達到全勤條件。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06年3月全勤工資差額,1003元、107年4月全勤工資差額1,053元。上列全勤工資差額合計2,056元(1,003元＋1,053元)，計入勞工6%退休金為2,179(2,056×1.06)。

２、惟查，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略以：「…為激勵員工士氣，鼓勵實施休假，避免請假，提升事業經營績效，經報奉交通部右一函准，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核給三日薪額(含資位待遇與職務待遇)之全勤獎金。郵政臨時人員亦准比照核給」。依上述函文意旨，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始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則於每季之三個月內，如有請事、病假者，即無全勤獎金。因此，被告發放全勤獎金是按季發放，而非逐月核發。原告主張一季中如果有達到全勤條件之月份，被告發放全勤應將金額按月份比例發放云云，顯然與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字第5971號函文載明郵政員工每季(三個月)未請事、病假者，始核給三日薪額之全勤獎金之意旨，不相符合。全勤獎金係按季結算、發放，有交通部郵政總局87年7月28日人通第5971號函可參。原告主張應按月結算，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全勤獎金1,003元、107年4月全勤獎金1,053元，顯與被告之發放規定不符，其請求自屬無據。因此，原告以伊106年3月及107年4月皆屬達到全勤條件，請求被告將全勤獎金之金額按月份的比例發放，給付伊106年3月全勤獎金差額1,003元(3,009元/3個月)、107年4月全勤獎金差額1,053元(3,159元/3個月)，合計2,056元，並增加計入提撥的勞工6%退休金

　　(即123元)，合計共2,179(2,056×1.06)，顯然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３、被告時效抗辯：

　　再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全勤獎金，是屬於工資，按季節(每季三個月)計算，屬於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因此，應適用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五年短期時效期間，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查，本件原告起訴的日期，是在於112年5月18日，有起訴狀上面之遞狀日期戳章載明可稽。因此，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原告所請求給付之

　　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均應自翌月的第1日，即106年4月1日、107年5月1日起算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而上述部分之請求權，原告於112年5月18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在本件訴訟中，並已為時效抗辯。因此，本件原告就上述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其給付請求權，已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被告已為時效抗辯，故原告就此部分，所為之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原告請求給付之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合計2,056元之請求權，既因時效消滅而不存在，則原告基此差額而另請求計入提撥的6%退休金部分即123元，即亦同屬無理由，不應准許，亦應予駁回之。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共5,124元：

１、原告主張伊於106年2月至6月間，每月工資應為35,978元【30,075元(本俸)＋5,903元(收投加給工資及駕駛加給工資合計)】，依106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5組第29級36,300元。被告106年2月至6月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14條每月應提繳之6%勞工退休金為2,178元(36,300元×6%)，故被告106年2月至6月提撥不足勞工6%退休金分別為：

　　106年2月1,818元(30,300元×6%)，提撥不足2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06年3月1,818(30,300×6%)，提撥不足3月勞工6%退休金為360元(2,178元－1,818元)；106年4月1,908元(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5月1,908(31,800×6%)，提撥不足4月勞工6%退休金為270元(2,178元－1,908元)；106年6月2,088元(34,800×6%)，提撥不足6月勞工6%退休金為90元(2,178元－2,088元)。上列106年2月至6月給付不足勞工6%退休金，合計1,350元。另外，原告於107年2月之勞保投保薪資級距為38,200元，原告的郵局存薄交易明細於000年0月間共有4筆員工薪存紀錄及2筆委發款項紀錄，分別為月1日28,561元(薪資)、2月5日3,009元(全勤獎金)、2月5日27,569元共2筆(即考核獎金和績效獎金)、2月6日2,471元(委發款項即駕駛加給工資)、2月6日3432元(委發款項即收投加給工資)。上列工資金額，合計92,611元。依107年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為第10組第51級101,100元，被告107年2月應提撥之6%勞工退休金為6,066元(101,100元×6%)，107年2月被告實際提撥之6%退休金為2,292元(38,200元×6%)，107年2月提撥不足之勞工6%退休金小計3,774元(6,066元－2,292元)。上列6%退休金差額，合計共5,124元(1,350元＋3,774元)。

２、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此，雇主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此部分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五年，並自勞工離職之時起算。惟查，本件依前述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被告無短付之情形存在。另外，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3月的全勤獎金1,003元及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1,053元，依上述說明，也是沒有理由。另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係就該條例施行後，勞工日後退休時，依該條例第23條規定領取及計算退休金之權益予以保障。上述應提繳金額，僅是存於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內，作為勞工退休基金，而由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運用之。勞工尚須合於得請領退休金的要件

　　，始得依該條例請領退休金。而雇主如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勞工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且其個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有短少之時，始得謂受有損害。換言之，本件縱使被告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僅得請求被告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的差額，以資填補在於將來減少所能領取退休金數額的損害，尚不得於得依法請領退休金之前即直接逕行請求被告給付原應提繳退休金的差額。原告現在即逕行請求被告直接給付伊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差額，合計共5,124元，給予原告本人，於法不合。因此，原告此部分請求，屬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３、至原告於本院113年2月19言詞辯論時陳稱被告已於109年將駕駛加給、收投加給、全勤獎金、績效獎金及考核獎金，已列入工資提撥6%勞工退休金；被告辯論上述獎金非屬工資，實屬自相矛盾等語。惟查，縱然原告所述上情屬實，並假設

　　原告之前也有可以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存在，原告亦僅得協商被告是否比照上情，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現在尚不得逕行請求被告將原本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直接給付予原告，附此敘明。

四、綜據上述，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22條以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㈠106年2月、106年3月、107年5月的駕駛加給、收投加給之差額共8,565元；㈡106年3月、107年4月的全勤獎金差額暨應提撥退休金的差額共計2,179元；㈢106年2月至6月、107年2月的勞工退休金提撥之差額共5,124元，合計總共15,868元【計算式：8,565元＋2,179元＋5,124元＝15,868元】，所為之請求，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之。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戊、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

　　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備註：106年2月部分，原告主張之金額，應更正為【駕駛】1,565元；【收投】2,174元。 





